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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制定是为了保证我国CDMA数字移动通信网能正常运行、方便运营者的管理，以及

为实现我国移动交换子系统的开发生产提供依据。技术指标主要依据 YDN 065-1997《邮电部电话
交换设备总技术规范书》和YDN 091.1-1998 ((800MHz CDMA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系统设备总技术

规范书》第一分册《交换子系统((SSS)设备技术规范书》，并结合我国CDMA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
建设的实际，参考了美国已有CDMA标准对交换子系统的要求和ITU的有关建议。

    本标准的内容主要包括:业务与功能、 基本业务数据和性能指标、接口与信令要求、计费要

求、传输要求、同步要求、话务统计与网管要求、操作维护要求、软/硬件要求、机械结构与工艺

要求、过压保护和电源与接地等。

    本标准自发布之日起代替YDN 091.1-19980
    附录A、附录B均为提示的附录。

    本标准由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信息产业部电信传输研究所。

    太标准卞要润草人: 王立言 吴立贞



中华人民共和国通信行业标准

800MHz CDMA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
  设备总技术规范:交换子系统部分

  800MHz CDMA Digits Cellular Mobile Communication
      Network Equipment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Switching Sub-System

  VO汀 1048-2000

代替YDN 091.1-1998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800MHz CDMA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交换子系统 (SSS)设备的技术要求。适用

于800MHz CDMA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交换子系统 (SSS)设备的研制开发、生产、引进和购买。

2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

本均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定，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GB 7611-87 脉冲编码调制通信系统网络数字接口参数
    YD/T 1026-1999  800MHz CDMA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接口技术要求:移动交换中心与基站子

                      系统间接口

    YD/T 1031-1999  800MHz CDMA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移动应用部分技术要求
    YDN 043-1997 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No.7  ISUP信令技术规范

    YDN 065-1997 邮电部电话交换设备总技术规范书

    YDN 066-1997 国内No.7信令方式技术规范一运行、维护和管理部分((OMAP)
    YDN 068-1997 国内No.7信令方式技术规范一消息传递部分 (MTP )
    YDN 094-1997    800MHz CDMA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移动交换中心与PSTN网接口技术要求

    GF 018-95 公用电话网自动电话编号
    GF 001-9001 中国国内电话网No.7信号方式技术规范
    GF 010-95 国内No.7信令方式技术规范一信令连接控制部分 (SCCP)

    ANSI  Tl 114-1988 Signalling System No.7-Transaction Capability Application  Part (TCAP)

3 名词术语

    A接口

      AC

      BSS

      CDMA

      GM SC

      HI.R

      IM SI

      ISDN

      IW F

移动业务交换中心与基站子系统间接口
鉴权中心

基站子系统

码分多址

关口移动业务交换中心

归属位置寄存器

国际移动用户识别码

综合业务数字网

互通功能

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2000-02-29批准 2000-02-29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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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S

M Sc

MTP

OMC

PIN

PLMN

PSTN

SCCP

SSD

SSS

TLDN

VLR

VMSC

移动台

移动业务交换中心

消息传递部分

操作维护中心

个人识别码

公用陆地移动通信网

公共交换电话网

信令连接控制部分

共用保密数据

交换子系统

移动用户临时本地电话号码

拜访位置寄存器

拜访移动业务交换中心

4 概 述

    (1)交换子系统((SSS)主要包括移动业务交换中心(MSC)、拜访位置寄存器((VLR)、归属位置寄存器
(HLR).鉴权中心(AC)几个功能实体。这几个功能实体可以合设在同一个物理实体中，也可以所有功能
实体都分开设，各自成一独立的物理实体。如何配叠，主要取决于网络结构、话务情况和对互通、可靠

性及成本的要求等诸多因素，要保证最佳性能价格比。

    (2)移动业务交换中心(MSC)在网中可以与国际局、长途局相连，也可以与市话汇接局、端局相连，
因此本规范既包括了端局功能，也包括了汇接局功能，可以用在端局、汇接局、端局/汇接局。

    (3)根据我国通信技术政策和目前网上的实际情况，交换子系统不仅考虑了在 CDMA数字网中运

行的需要，也考虑了在数、模混合网中的需要。

    (4)公用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最终应向用户提供用户终端、承载、补充3类业务，但初始阶段可先

提供电话及一些对电话业务的补充业务。公用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还应能向用户提供全国范围的全自动
漫游功能，并具有国际自动漫游的能力。

    (5)各功能实体的功能，应能随着新业务的引入而不断增强，以满足我国800MHz CDMA数字移动
通信网的要求。

5 业务与功能

5.1交换子系统应能支持的业务
5.1.1 用户终端业务

    能向用户提供电话业务、短消息业务、语音信箱业务、传真业务和交替语音与传真业务等用户终
端业务。

5.1.2 承载业务

    应能提供以下承载业务:

    1200̂  14400bitls异步数据，1200-14400bids的分组数据以及交替语音与1200̂  14400bit/s数据。

但目前可暂不提供上述业务。今后应能根据用户要求陆续向用户提供CDMA标准所定义的数据业务。

5.1.3 补充业务

5.1.3.1 补充业务的种类

    CDMA数字蜂窝系统第一阶段应能向用户提供11种补充业务:遇忙呼叫前转、无条件呼叫前转、
无应答呼叫前转、隐含呼叫前转、呼叫等待、三方呼叫、主叫号码识别显示、主叫号码识别限制、呼叫

转移、取回语音信息、消息等待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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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提供的任选补充业务如下:

    会议电话、免打扰业务、用户群提示、消息等待通知、移动台接入寻线、口令呼叫接受、优选语

言、远端业务控制、选择呼叫接受、用户PIN码拦截、用户PIN码接入。

    每种补充业务都应能向100%的用户提供。

5.1.3.2 补充业务的操作
    应能支持CDMA系统中所定义的7种业务操作:提供、撤消、登记、删除、激活、去活及请求。

5.1.3.3 用户的操作
    在上述操作中，提供和撤消一般是由业务提供者进行，其余操作可由用户在移动台上操作。

5.2  MSC应具备的功能
    数字移动交换设备除应具有固定网中交换设备所提供的一般功能外，还必须具有移动交换设备所

特有的如下功能

5.2.1 呼叫处理功能

5.2.1.1 呼叫连接功能

      (1)我国800MHz CDMA数字移动网将采用等级结构。在CDMA网中，MSc 负责疏通移动用户

与移动用户之间、移动用户与固定用户之间的通信业务，处理目前在它所管辖区中的移动用户的通信业

务，又通过局间中继线路与固定网长途局、市话汇接局以及其他 MSc 相连。因此 MSc 应具有本局呼

叫、出局呼叫、入局呼叫及转接呼叫功能(某些汇接中心可为仅起汇接作用的交换中心)。MSc 能对处
在本MSc 区中的合法用户，完成来话与去话的呼叫处理。根据用户的签约，为其提供相应的业务。

    (2) MSC应具有关口MSC(GMSC)的功能，即根据移动号码薄号码DN查询被叫移动用户的实际

位置，再选择路由，将呼叫接至拜访MSC(VMSC)中。

    (3) MSC应具有对被叫移动用户进行寻呼所必需的特殊呼叫处理功能。
    (4)目前在长途接续时，MSc 应能向长途局发主叫用户类别和主叫用户号码(详见YDN 094-1997

((CDMA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移动业务交换中心与 PSTN网的接口信令要求》)。MSc 亦应能向其它
MSc 发主叫用户类别和主叫用户号码。在将来条件成熟时 (例如在所有的局向都采用 ISUP时)，MSc

向所有的局向的任何呼叫都发送主叫用户类别和主叫用户号码。

      (5) MSc 应能保证其呼叫不被其它呼叫插入或强拆。
      (6)关于追查恶意呼叫和主叫号码显示的功能。
    当移动用户呼叫固定用户且固定用户已登记追查恶意呼叫和主叫号码显示业务时，MSc 应能向终

端局 (固定网中)提供主叫用户的号码。

    (7) MSC在接续过程中，如遇空号(改号同样)、临时闭塞、用户使用不当或移动用户不可及等时，
应能自动接到录音通知设备送出录音通知，但不发送应答信号，其中遇空号时也可送空号音。录音通知

至少要保证用户听到完整的一遍。

      (8) MSc 自动接续遇被叫忙时不能插入或强拆，立即释放电路，向主叫送忙音。

    (9) MSc 应能通过人机命令建立64kbit/s的半永久连接。

      (10) MSc 应支持维护操作呼叫。

    这种呼叫是由测试设备或其它特殊设备产生，MSc 应能支持这种呼叫。用户不能也不允许产生这

种呼叫。

    (11)应能连接到各种特服台，提供特服业务。
    刘某些特服业务，MSc 应能打印出主叫号码、被叫号码、通话日期、通话时间，并能告警。同时

呼叫应能向下一个局或相应的特服台发送主叫用户号码和主叫用户类别。

    (12) HLR应有限制用户国际、国内漫游功能。
    (13) MSC应能对用户进行长途呼叫限制。
      (14) MSC应能提供固定公用电话网的各种智能网业务 (如800. 300和600等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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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MSc通过连接到固定公用电话网的SSP而向移动用户提供各种智能网的业务时，由于移动用户

的漫游，所得到的移动用户的主叫用户号码并不能表明主叫用户的地理位置。为了费用结算和分摊，在
呼叫中应把位置号码传送给SCP。如果在无线路径上能直接把主叫用户的位置号码传送给MSc，则MSc

应把相应的号码通过ISUP传送给SSP.
    如果在MSc和SSP之间采用MFC和七号信令的TUP协议时，由于不包含位置号码而只有主叫用

户号码。为了计费，发端 MSc应产生一个标志该移动用户地理位置的虚假主叫用户号码

  "xl'x2'+13x00000(对CDMA用户)。xl'x2‘是BSC所在城市的长途区号，该区号由MSc根据入中
继产生。由于是放在主叫用户号码的位置，发端MSc应能存储10位号码。
    如果局间采用ISUP时，在IAM消息中应包含主叫用户号码和位置号码。

    如果固定网用户呼叫移动用户时，SCP向SSP传送的是移动用户的号码，为了避免在网上兜圈子，
SSP将呼叫接至同一城市的MSc。如果它们之间采用 TUP和MFC信令，如是300号业务，则应送虚

假的主叫用户号码 “30000000";如果采用ISUP，则在通用号码中传送 “30000000"。对于其它IN 业务，

采用类似方法处理。
      (巧)考虑到移动网用户呼叫固定网时的多运营者的情况，对移动用户选择长途运营者时的要求

应符合信息产业部文件的规定。

5.2.1.2 号码存储和译码能力

      (1)号码接收和存储的位数
    MSc应根据号码方案及信令方式接收并存储有关各种接续的全部数字信息，数字存储容量应满足

通信所需的位数要求。

    目前应能接收和储存16位号码，将来可能增加到24位以上。

      (2)号码的增加、删除及转译
    MSc应能根据入中继业务类别的需要，在号码分析范围内 (至少能分析8位)，在任意位置增加或

删除或转译若干位号码并且能方便地适应今后网络改变对号码增、删、转译的能力。

      (3)号码的转发
    MSc采用成组发码方式，但也应能按重叠发码方式工作。

      (4)具有处理同一地区不等位长度号码的能力
      (5) GMSC接收到被叫用户的DN号码后，应能根据该号码，查询相应的HLR，得到移动用户的

移动用户临时本地电话号码TLDN.

5.2.1.3 释放控制方式
      (1)为有效利用无线频率资源，在移动通信系统中采用互不控制释放工作方式。

      (2)在与主控复原工作方式的PSTN交换局配合时，当移动用户为被叫且首先挂机时，移动系统
将立即释放无线信道并同时向主叫方送忙音，在主叫挂机或发端局定时器逾时(正常市话接续60s，长途

接续90s)后，释放局间中继线路。

    (3)对于119, 120, 110, 122等特服业务，为互不控方式，即当移动用户主叫且首先挂机时，移
动系统立即释放无线信道和局间中继线路。

      (4)作为转接局的MSc应具有立即转发挂机信号的能力。
5.2.1.4 时间监视和通话强迫释放

    MSc的交换设备应有时间监视装置，监视各种接续状态，当监视时限(可调)己到时，应按各种接
续状态要求，或立即强迫释放电路，并向相关用户送忙音(或指令)，或建立相应的连接。

      (1)在未设置补充业务时，被叫用户应答 (CSA)计时器时限为:45s.

      (2)在数字传输系统进行倒换时，传输系统中断6s以内，要求MSc八'LR交换设备不应造成通话

释放;传输系统中断12s以上，必须告警并允许释放话路。

5.2.1.5 路由选择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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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在额定的出线范围内，中继路由数及每路由上的电路数应能根据实际需要任意分配，并能压
人机命令加以改变。

      (2)对来、去中继电路群数的要求:

    2000条中继及以下:各不少于100个中继电路群;

    2000-8000条中继:各不少于250个中继电路群:

    8000̂ 30000条中继:各不少于500个中继电路群;
    30000条中继以上:各不少于1000个中继电路群。

      (3)一个交换设备对一个目标局可选择的路由数应能达到5个口

      (4) MSC应具有对同级电路话务分担的功能 ，话务分担比例精度应为1%0
      (5)对每一路由电路群的选择应能全利用度选择，以提高电路利用率和保证服务质量。
      (6)局间电路的每群内电路的选择应使每条电路被选择的机会均等。

      (7) MSC交换设备应具有选择直达路由和迁回路由的功能。首先选择直达路由，次选迁回路由，
最后选择最终路由。

      (8)应能满足同级迁回一次的要求，并防止循环迁回。

      (9)呼叫再试接。

    MSc 在呼叫建立过程中，如果由于设备拥塞等原因使呼叫不能接通，交换设备应能重复试接，经
过两次或多次试接仍不成功，再向用户送拥塞音。再试接的次数应能根据需要进行调整。

      (10)应具有分析 8位被叫号码后决定路由选择的能力。对于被叫移动用户，应能根据 TLDN来

选择路由。

5.2.1.6 回声控制

        MSc 中应该具有回声消除器并能使用信令控制其接入。其控制接入的程序取决于采用的信令
方式，详细的规定见相应的规定(YDN 043和YDN 094).
5.2.1.7 过负荷控制

      (1)接入过负荷控制

    MSc 应能与BSS配合操作，避免出现接入过负荷。处理器过负荷控制应通过这样的方式实现:即
保护通话中的呼叫，拒绝建立阶段的呼叫。应能自动地逐级限制普通用户的呼出，被限制的用户应均匀

地分布在普通用户之间，不允许每产生一次过负荷控制要自动切断全部处理机所属的普通用户。
      (2)内部过负荷控制

    MSc 应有自动拥塞控制系统。当MSc 内部检测出拥塞状态信号时，MSc 应动态响应进行控制，

当拥塞状态消失时迅速撤消。交换设备软件应提供内部过负荷控制措施。当出现在交换设备上的试呼数

超过它的设计负荷能力的50%时，允许交换设备呼叫处理能力下降至设计负荷能力的90%0
5.2.2 移动性管理功能

5.2.2.1 切换

    MSc 应能支持同一MSc 不同BSC之间的信道软/硬切换，以及不同MSc 之间的信道硬切换(包括
不同厂家的BSC之间的切换及不同厂家的MSc 之间的切换)。
    MSc 还应支持CDMA向模拟系统的切换，不必支持模拟系统向CDMA的切换

5.2.2.2 登记

    MSc应能支持不同生产厂家设备间的移动用户国内和国际全自动漫游。原则上讲，移动用户的漫
游应不影响对其所提供的业务。

    MSc应能支持登记和取消登记。其中登记包括开机登记、关机登记、基于定时器的登记、基于距

离的登记、基于区域的登记、参数变化的登记、业务信道的登记和隐含登记。

    如果MSc从HLR收到对此用户的“批准否定参数”，在MSc中应产生相关报告。
5.2.2.3 移动台去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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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Sc应支持移动台去活功能。当 MSc确定一个己登记的移动台不再活动后，MSc应能在它的内

部数据结构中标记移动台去活，并通知VLR此移动台去活。

5.2.3 安全保密功能
5.2.3.1 鉴权

    MSc应支持用户鉴权功能。
    移动用户在CDMA系统中可能进行鉴权的场合如下:

      ·移动台登记

      ·移动台始呼

    ·SSD更新鉴权
        移动台被叫

        数据突发鉴权

      ·独特查询鉴权

    鉴权算法为CAVE(蜂窝鉴权及语音加密)算法中的鉴权部分。
    如果MSc从AC收到 “接入否定”，MSc应能产生相关报告

5.2.3.2 用户信息加密

    MSc应能支持在BSS中对话音信息及数据信息进行加密:应能支持在BSS中不同的加密算法
5.2.4  TLDN的分配

    MSc应支持依每次呼叫进行的TLDN分配，若需要还可进行TLDN的重新分配。
    在分配TLDN的同时，启动约20s的释放定时器，以保证在故障的情况下能及时释放TLDN.

5.2.5 无线资源管理

    应能向BSS指示，对不同处理阶段所使用的无线信道的种类，并应能控制无线信道的释放。为支

持测试呼叫，可强行否决BSS所做的无线信道选择。
5.2.6  BSC与MSc间信道管理

    MSc负责分配选用BSC与MSc间的信道。应能接收来自BSS或向BSS发送闭锁信道消息。
5.2.7 数据通信

    待定。

5.2.8 电子序号((ESN)的管理
    待进一步研究

5.2.9  DTMF转换

    由于DTMF信号在无线路径上传递是非透明的，故而MSc应能配合BSS进行DTMF信号的转换。

5.2.10 分时隙寻呼

    应能支持系统分时隙寻呼的操作。

5.2.11 排队功能

    今后应能支持呼叫 (移动台始发的或终接的)在BSS中进行排队的功能。

5.2.12 空中激活功能

    待定。

5.3  VLR应具各的功能

5.3.1 用户数据的存储

    VLR中存储当前活动在MSCNLR区域中的移动用户的有关数据。存储数据的内容目前至少应包

括如表 1所示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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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存储数据的内容

参 数 类型

IMSI(在不支持IMSI的情况下，可存储 MIN) 永久

DN 水久

ESN 永久

移动台协议版本 永久

时隙周期索引 Ir)时

SSD-A  (SSD共享的情况下，用于鉴权) Ir时

SSD-B (SSD共享的情况下，用于 VP/SME ) 临时

呼叫历史计数器 (SSD共享的情况) 临时

服务项 目清单 (应包括 “始发指示”、“终端限制码”等参数) 临时

承载业务信息 永久

HLR号码 永久

最后登记的基站识别码 临时

最后登记的类型 临时

最后登记的时间 临时

无应答定时器 (补充业务) 临时

    应能随着业务的发展增改相应存储内容。
    存储容量应能适应向每个用户提供所有补充业务的要求。

5.3.2 用户数据的检索
    在呼叫建立时，根据MSc的请求，VLR应能依IMSI, TLDN向MSc提供用户的信息。通常当移

动台为主叫时，依据IMSI:移动台为被叫时，依据TLDN o

5.3.3 登记

    当移动用户出现在一个新的位置区，或从移动台收到登记、呼叫建立、补充业务操作消息后，若

需要则应能向HLR发起登记通知。

    VLR应具有完成登记、取消登记的功能，并能向HLR检索用户的信息。
    根据HLR的请求，或当移动用户在24h内没有在MSCNLR区域中出现时，VLR应能删除该用户

的有关数据。

5.3.4 移动台去活

    当VLR收到MSc发来的移动台去活通知后，VLR应能删除此用户的数据，并通知相应的HLR此

移动台去活。

5.3.5 鉴权

    当SSD共享时，VLR应能支持鉴权操作。
    应能根据AC的要求存储鉴权参数。

    VLR能通过MSc要求移动台进行鉴权，鉴权场合见 5.2.3.1节，并比较从移动台返回的和自己所

存的鉴权参数。当比较得到的结果不一致时，应有告警，并进行不成功鉴权的计数。

5.3.6 提供TLDN

    MS被叫时，终接VLR应能根据HLR请求，要求VMSC分配TLDN，并将TLDN发往请求的HLR,

即支持对每次呼叫进行TLDN分配。

5.3.7  VLR的恢复

    当VLR发生数据错误的时候，VLR应能通知相应的HLR,删除与其相关的数据。

5.4  HLR应支持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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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 用尸 数据的存储

    HLR必须存储其归属用户的有关数据，存储数据的内容目前至少应包括如表2所示内容。

                                      表2 存储数据的内容

参 数 类型

IMSI(在不支持 IMSI的情况下 可存储 MIN) 永久

DN 水久

ESN 永久

移动台等级标志 水久

移动台协议版本 水久

时隙周期索引 I[.-时

服务项目清单 (应包括 “始发指示”、“终端限制码”等参数) I}i时

漫游限制 I r},时

承载业务信息 水久

用户终端业务信息 水久

补充业务信息 1庙时

MSc号码 1临时

MSCNLR的厂家类型 临时

MS去活标记 临时

    HLR还必须存储由运营者选择的不向用户提供的业务数据，并应能随着业务的发展，增改相应跳
存储内容。

5.4.2 用户数据的检索
    任何时候当VLR请求时(例如登记时)，HLR应能依要求向VLR提供有关的用户数据。

    当某些用户数据有变化时(例如签约的变化，服务项目清单的变化)，HLR要能将这些信息通知VLR.
5.4.3 提供TLDN

    当MS为被叫时，HLR应能依GMSC(关口MSc)或始发MSc的请求，要求VMSC分配TLDN,

然后将TLDN发往请求的MSc，即支持每次对呼叫进行的TLDN分配。

5.4.4 鉴权

    HLR应能支持用户的鉴权操作。
5.4.5 登记

    HLR应能配合VLR完成登记功能和向前一个VLR发起取消登记等功能。

5.4.6 移动台去活

    当HLR从VLR得到移动台去活的通知后，HLR应能设置此移动台为去活状态。
5.4.7  HLR的恢复

    应能周期性地拷贝HLR中的数据(一般在24h以内)，拷贝可存在磁盘或磁带中。
    当 HLR重新启动后，在前一次拷贝的基础上，执行 HLR恢复的程序，尽量得到正确的移动用户

位置与补充业务的信息。为避免错误数据的扩散，HLR应通知相关的VLR，使VLR删除与此HLR有
关的数据，同时HLR应撤消MS的登记，等待MS的重新登记。

5.5  AC应具备的功能

5.5.1 数据的存储
    应能存储鉴权参数和鉴权算法，即存储每个双模移动台在模拟系统中及在CDMA系统中的鉴权参

数(A键、SSD. IMSIIESN等)、保密参数(SMEKEY. VPMASK)和鉴权算法。
5.5.2 产生、传送鉴权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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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能依CDMA MSC的请求或模拟系统中的MSc的请求，产生、传送相应的鉴权参数。
5.5.3 对鉴权参数的安全性要求

    AC应能保证各种保密参数的安全性

    当保密参数(例如SSD, A键等)在AC与某些管理中心间传送时，应具有加密措施;
    在线接入AC应依操作者的等级，控制不同等级的接入，若出现非法接入应有告警

5.5.4  AC应使用人机命令设置SSD共享或不共享的情况。

6 基本业务数据和性能指标

6.1 基本业务数据

    下述业务数据均为参考数值，各地可根据实际统计值，做相应调整。

6.1.1  MSC业务数据

6.1.1.1 来话局间中继电路上的参考负荷
      ①参考负荷A          MEW线

          J陀时试呼次数 42/忙时/来话电路

      ② 参考负荷B          0.85ErU线

          忙时试呼次数 57忙时/来话电路

6.1.1.2  MS参考负荷

      ① 参考负荷A，见表30

表3  MS发出呼叫的话务模型表

」 TAiu*Al
1 Hri/ 'uh

平均BHCA 平均第3层信令消息
      每户/S

n

八钊

八曰0.030.060.1
注

01(注 )

0203
暂定值。此值不包括话务测量数据的发送。 {

      ② 参考负荷B

          负荷:C1+25%)A

            BHCA:(1+35%)A

6.1.1.3 MS始发、终接呼叫比例

    MS--固定用户 57%

    固定用户一MS    40%

      MS--MS          3%

6.1.1.4 登记

    2/用户/忙时
6.1.1.5 切换

    1.35-2/用户/忙一时
    其中MSc 局间切换 0.05̂ -0.1/用户/忙时

6.1.1.6 鉴权

    2/用户/'忙时

6.1.2  VLR参考负荷

    呼叫处理 1.5处理/用户/忙时

    移动性管理 8.5处理/用户行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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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HLR参考负荷

    呼叫处理 0.5 处理/用户/忙时

    移动性管理 2 处理/用户/忙时

6.2  MSC性能指标

6.2.1呼损指标

    损失呼叫与超时延呼叫指标，见表4
                                表4 损失呼叫与超时延呼叫指标

连接类型 参考负荷 A 参考负荷 B

本局呼叫 510-i -<4X 10-'

出局呼叫 55X10-' 53 x 10-'

入局呼 叫 52X10-' <-2X 10'

转接呼叫 共10-' 蕊lo 2

6.2.2 时延概率
    ① 用户信令确认时延，见表5.

表5用户ft令确认时延
参考负荷 A 参考负荷 B

      平均值

0.95概率不超过

5250ms

  300ms

5 MOMS

  l000ms

② 信令转接时延，见表6。

表6 信令转接时延

参考负荷 A 参考负荷 B

    平均值

。.95概率不超过

5200ms

  400ms

5350ms

  700ms

③ 连通连接时延(出局)，见表7.

表7 连通连接时延 (出局)

参考负荷 A 参考负，简B

没有辅助功能 有辅助功能 没有辅助功能 有辅助功能

    平均值

0.95概率不超过

5250ms

  300ms

5350ms

  500ms

5400ms

  600ms

5500ms

  600ms

④ 连通连接时延(本局、入局)见表80

                            表8 连通连接时延 (本局、入局)

参考负荷A 参考负荷B

    平均值

0.95概率不超过

5250ms

  300ms

-400ms

  600ms

⑤ 来话呼叫指示发送时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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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话信号系统重叠发送的情况下，见表90

          表9 来话信号系统重叠发送的情况下来话呼叫指示发送时延

盯‘ - 一 一 } 参考负荷A } 参考负荷B

      平均值

0.95概率不超过

<400ms

  600ms

< 600ms

  1000ms

来话信令系统成组发送的情况下，见表10.

          表10 来话信令系统成组发送的情况下来话呼叫指示发送时延

「 一 一 } 参考负荷A   I 参考负荷B

      平均值

0.95概率不超过

毛600ms

  8ooms

<Soo.s

1200ms

⑥ 连接释放时延，见表11.

表11连接释放时延

参考够飞荷 A

      平均值

0.95概率不超过

< 250ms

ooms

参考负荷B

  <400ms

    700ms

⑦ 计费信号开始的定时，见表120

计费信号开始的定时

参考负荷A       I

      平均值

095概率不超过

< l ooms

参考负荷 B

  〔  175.s

200ms 50ms

    ⑧ 切换时通信中断时间

        同一MSc中的硬切换:<I

        不同MSc间的硬切换:<2

        其它待定

6.2.3 呼叫处理性能指标

  表 12

OOms

OOms

    ① 提前释放概率 P<2X 10-s

    ② 释放故障概率 P<2X10-5
    ③ 计费差错概率 P< 10-0
    ④ 路由选择差错概率 P-< 10,
    ⑤ 无音概率 P-<101
    ⑥ 其他故障概率 P < 104
    ⑦ 不可接受传输质量概率 P-<10-1

6.2.4 交换机处理能力
    应能满足运营者对交换机处理能力的要求。

6.2.5 可靠性和可用性指标
    厂家应给出其设备的可靠性和可用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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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VLR的性能指标
6.3.1 消息丢失概率

    P510-'

6.3.2 信息检索时延

    毛    1000ms(95%概率)
6.3.3 登记时延

    蕊    2000ms(95%概率)

6.3.4 容量要求
    应能支持MSc满负荷时(包括扩容后)所能服务用户容量的要求。VLR的存储容量、处理能力还应

能适应向所有用户提供所有业务时容量的要求。

6.4  HLR的性能指标

6.4.1 容量要求
    应能以模块化方式，根据用户的需求，不断扩展，可达到30万的用户容量。

    HLR的存储容量、处理能力应能适应向所有用户提供所有业务时对容量的要求。

    应能根据运营者需要，具有虚拟HLR功能(每个HLR物理实体至少可提供16个虚拟HLR)o

6.4.2 消息丢失概率
    P. 10-'

6.4.3 信息检索时延

    51000ms(95%概率)
6.4.4 登记时延

    -<2000ms(95%概率)
6.5 AC的性能指标
    AC的性能指标，以不恶化HLR性能指标为准。

6.5.1容量要求
    应能支持HLR满负荷时，用户保密参数存储、处理的能力。

6.5.2 鉴权算法
    除了能执行标准的算法外，还应能支持运营者所要求的其他算法。

6.5.3 消息丢失概率
    P-<10-1

6.5.4 信息检索时延
    鉴权参数组从请求到发送的平均时延宾1000ms o
    95%的概率<2000ms o

6.5.5 设置、修改信息时延

    增加一个新的用户数据和修改一个老的用户数据，AC处理输入数据的时延(1000ms(95%概率)。

7 接口与信令要求

7.1交换子系统内部及与其它子系统和其它网络之间有下述接口:

    MSc与BSS之间的接口((A接口);

    MSc与VLR之间的接口((B接口);

    MSc与HLR之间的接口((C接口);
    HLR与VLR之间的接口(D接口);

    MSc与MSc之间的接口((E接口);
    HLR与AC之间的接口(H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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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SS与OMC之间的接口(O接口);
    MSc与PSTN之间的接口(Ai接口);

    MSc与ISDN之间的接口(Di接口);
    MSc与短消息业务中心(MC)之间的接口((Q接口);

    HLR与短消息业务中心(MC)之间的接口((N接口)
7.2 MSC与BSS之间的接口((A接日)

    此接口为2Mbit/s数字接口，其物理接口电气性能应符合YDN 065-1997《邮电部电话交换设备总
技术规范书》第10章和GB 7611-87《脉冲编码调制通信系统网路数字接口参数》的有关规定。

    在800MHz CDMA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中，A接口信令规程详见YD/T 1026-199 R 800MHz CDMA

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接口技术要求:移动交换中心与基站子系统间接口》。
7.3  MSC与VLR之间接口((B接口)和HLR与AC间的接口(H接口)

    此两接口作为内部接口，不作规定，但应能完成本规范书中所规定的功能。见YD/I' 1031-1999
  ((800MHz CDMA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移动应用部分技术要求》。
7.4    MSC与HLR之hl的C接口、HLR与VLR间的D接口

    这两个接口均为2Mbit/s或64kbit/s数字接口，其物理接口电气性能应符合YDN 065-1997 ((邮电部
电话交换设备总技术规范书》第10章和GB 7611-87《脉冲编码调制通信系统网路数字接口参数》的有

关规定。如果HLR和VLR在一起时，D接口可采用内部的接口。
    信令规程，MAP部分详见YD/T 1031-1999 ((800MHzCDMA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移动应用部分技

术要求》，TCAP采用 ANSI T1.114-1998 Signaling System Number 7(SS7)- Transaction Capabilities

Application Part(TCAP), SCCP部分详见GF 010-95《国内No.7信令方式技术规范信令连接控制部分
  (SCCP))), MTP部分详见YDN 068-1997《国内No.7信令方式技术规范一消息传递部分 (MTP) )o

7.5  MSC与MSC之间的E接口

    此接口为 2Mbit/s数字接口，其物理接口电气性能应符合 YDN 065-1997 ((邮电部电话交换设备总

技术规范书》第10章和GB 7611-87《脉冲编码调制通信系统网路数字接口参数》的有关规定。

    信令规程，MAP部分详见YD/T 1031-199N(SOOMH,CDMA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移动应用部分(MAP)

技术要求》，MTUP部分详见YDN 094-1998 ((80OMHzCDMA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移动交换中心与PSTN
网接口技术要求》,TCAP采用ANSI T1.114-1998 Signaling System Number 7(SS7)- Transaction Capabilities

Application Part(TCAP), SCCP部分详见GF 010-95《国内No.7信令方式技术规范信令连接控制部分
  (SCCP)), MTP部分详见YDN 068-1997《国内No.7信令方式技术规范一消息传递部分(MTP)), ISUP
详见YDN 043-1997《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No.7 ISUP信令规范》。

7.6  MSC与PSTN间的Ai接口

    此接口为2Mbit/s的数字接口，其物理接口电气性能应符合 YDN 065-1997《邮电部电话交换设备
总技术规范书》第10章和GB 7611-87《脉冲编码调制通信系统网路数字接口参数》的有关规定口

    信令规程，采用MTUP详见YDN 094-1997 ((800MHz CDMA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移动交换中心与

PSTN网接口技术要求》。ISUP详见YDN 043-1997《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No.7 ISUP信令规范》。
    A，接口还应具有采用中国I号信令的能力，详见YDN 065-1997《邮电部电话交换设备总技术规范

书》第8章相关内容。

7.7  MSC与ISDN间的接口(Di接日)、SSS与OMC之间的接口(O接口)
    均待定

7.8  MSC与短消息业务中心(MC)间的接口((Q接口)和HLR与短消息业务中心(MC)间的接口((N接口)
    此两接口均为 2Mbit/s数字接口，其物理接口电气性能应符合 YDN 065-1997《邮电部电话电部电

话交换设备总技术规范书》第11章和GB 7611-87《脉冲编码调制通信系统网路数字接口参数》的有关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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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令规程，MAP部分YD/T 1031-1999 ((800MHz CDMA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移动应用部分技术要

求}}，TCAP采用ANSI T1.114-1998 Signaling System Number 7(SS7)- Transaction Capabilities Application
Part(TCAP), SCCP部分详见GF 010-95《国内No.7信令方式技术规范信令连接控制部分(SCCP)),
MTP部分详见YDN 068-1997《国内No.7信令方式技术规范一消息传递部分 (MTP)o

8 计费要求

8.1 一般要求
    1)在一个移动业务本地网内，移动业务费率应一致。移动用户离开其归属的移动业务本地网后，

应采用漫游话费。

    2)漫游话费
    漫游用户作主叫时，应收取漫游话费且应按其所拨被叫号码，收取相应的长途费或市话费。漫游

用户作被叫时，其转移部分的话费应由被叫漫游用户支付。

    3)前转部分的话费由申请前转业务的用户支付。
    4)当呼叫中发生MSC间切换时，在主控MSC(即MS起呼时所在的MSC)应有完整的计费记录，

同时服务MSC也应能产生切换时的计费记录。

8.2 计费方式
    1)移动业务交换中心采用详细记录话单方式。
    2)目前实行主被叫双向收费，将来应能实行单向收费。

    3)移动网中，计费点在始发MSC、终端MSC与GMSC o

8.3 对计费设备的要求
    计费设备应满足固定输出及按需随机输出两种要求。

8.3.1 固定输出时计费设备应具备的性能要求
      (1)计费设备应能按通话距离和漫游情况采用不同等级的费率，并能接受按需要增加的打折扣计

费方式，如节假日、夜间、特殊用户、特殊经营方式(如预定省份的呼叫、预定用户号的呼叫、频繁的
呼叫等)

    可用人机命令修改费率、单位计费时间和减费日期及时间。一天费率的转换次数至少可达到3次。

      (2)能按通话的距离、通话的时长及漫游情况计算话费。对于始发MSC和终端MSC，有效计费
时间是从被叫应答至本端无线信道释放为止:对于 GMSC，有效计费时间从被叫应答至主叫挂机为止，

若被叫先挂机，主叫久不挂机，则计费时间至被叫挂机后90s为止。

    (3)能根据被叫，TLDN和DN(被叫为移动用户时)或被叫局号(被叫为固定用户时)及根据入线或主
叫局号码判别费率，按费率和通话时长计算话费。费率应包括移动主叫、移动被叫和长途几个部分，并
能用人机命令修改费率数值

    (4)应有能力按要求向本地局发送计费脉冲信息。
      (5)对于通信持续时间超过30min的呼叫，MSC应能产生中间计费记录，并打印出来，产生中间

记录的时间间隔为30min，计费设备应在计费记录转送到磁盘文件之前将这些记录合并成一个记录。

    (6)计费记录主要包括的信息有:
      ·流水号;

    ·记录类型(单次计费记录或中间计费记录);

      呼叫/处理类型(移动台始发呼叫、移动台被叫、短消息业务、登记、补充业务登记、激活或删

除等);
      主叫用户号码(若为移动用户，应包括IMS1，移动号码簿号码DN);

      被叫用户号码(若为移动用户，应包括IMSI，移动号码簿号码DN, TLDN);
      移动台位置信息〔应包括初始位置和最终位置):MSCNLR识别、登记区识别(REGse ZGNE),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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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识别(BSID);
        呼叫日期和通话起止时间;

        通话占用的中继器号;

        中间计费指示;

        使用的用户终端业务类型;

        使用的补充业务类型;

        通信终止的原因;

        切换后目标MSc中相应数据;

        费率。

8.3.2 按需随机输出时对计费设备的要求
      可对某些用户的计费信息按需随机打印，并能采用不同的方式将某些计费信息随机地送至相应的

计费中心。

8.3.3 计费信息应能在交换机内保存至少4h，以便实时查询。
8.3.4 应能适应对某些特种业务计费或不计费的要求。
8.3.5 计费设备应具有实时向计费中心传输计费信息的功能和接口。

8.4 计费信息的安全性
    维护人员应能设置阂值，当磁盘存储话单数到预值时，MSc应能告警口
    应有保证计费信息安全可靠存储、传送的措施。计费信息应能从磁盘转至磁带或光盘中保存。磁

带或光盘均采用双记录。

    应有对计费磁盘的保护措施，防止计费磁盘中的计费信息丢失

    在出现故障时，应能立即告警。

9 传输要求

    MSc通常仅包含数字接口。

    传输特性是指从交换机测试点(见ITU-T Q.551建议)到交换机接口间通路和反之的传输特性
    指标不含回声消除器及传送计次脉冲等辅助功能单元带来的影响。

9.1 传输损耗

    MSc应不引入传输损耗。

9.2  64kbit/s半永久连接特性
9.2.1 差错性能

    在数字传输/交换接口之间，经交换机的64kbit/s连接的单个通路的长期平均比特差错率((BER)的设
计指标应)1 X 10-9。在假定出现的差错具有泊松分布时，这相当于99.5%的无差错分。

9.2.2 比特完整性

    为了支持 64kbiUs非话业务呼叫，应保持比特的完整性，即对于接入数字通路的数字衰耗器、数字

回声消除器等数字处理设备应失效。

9.2.3 比特序列独立性

    交换机不应在通过该交换机的 64kbit/s通路内，对传连续二进制 “1”或“0”的个数或者任何其它

二进制码型强加某种限制。

9.2.4 绝对群时延

        平均值: 900 us

        0.95概率不超过的值: 15001'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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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同步要求

10.1 同步方式
    采用主从同步方式。

10.2 各级移动交换中心配备的时钟等级
    各级移动交换中心(MSC/VLR)及HLR/AC配备的时钟等级如表13所示。

                                      表13 时钟等级

时钟 等级

类别

    第二级 AA
B类

            时钟配备

    一级和二级移动汇接中心

本地移动交换中心和HLR/AC时钟

    第二级为有记忆功能的高稳晶体时钟，它受数字同步网同级局内定时供给系统(BITS)时钟的控制，

达到主从同步的目的。

10.3 同步设备的构成
    同步设备由数字接口、帧调整器、同步链路选择及时钟(微机控制的锁相时钟及其附属设备)组成，

如 图 1所示。

备用

至交换网络

至交换 网络

翎
::瘾

SLS口
备用F

-
F

工|
J

-

F

-
F

D

L
l
es
-

D

                                                                                        CP

                            注:DIF数字接口 FA 帧调整器 SLS同步链路选择

                              C 时钟 (微处理机控制的数字锁相时钟及其附属设备)

                                  图1 同步设备构成示意

10.4 同步设备的进网要求

10.4.1 时钟

10.4.1.1 时钟工作方式
    (1)快捕:开机后首先进入快捕工作方式
    (2)正常(跟踪):由快捕工作方式自动转入正常工作方式。
    (3)保持:具有二级时钟的设备在失去主用频率基准后，时钟自动进入保持工作方式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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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自由运行:应能人工选择自由运行工作方式，用于时钟的自检、频率调整以及时钟进网的局间
调试 。

10.4.1.2 时钟的最大频率偏移、最低准确度、牵引范围、初始最大频率偏差见表140

            表 14 时钟的最大频率偏移、最低准确度、牵引范围、初始最大频率偏差

时钟等级

    _几级

  注

最大频率偏移((1)

  < 1 X 10-1/天

  6 X10"/天

最低准确度((2)

土4 X 10-'/天

    牵引范围(3)

允许同步到准确度为

  +4X 10，的时钟

初始最大频率偏差(4)

      <5X 10"

(1)最大频率偏移表示交换局等设备时钟在失去频率基准的情况下时钟频率的单向最大变化率。

(2)最低准确度是指交换机等设备时钟频率相对于其标称频率的最大长期偏离

(3)牵引范围是指交换机等设备时钟能受其实时钟同步的最大频率偏离(与标称时钟频率相比)

(4)表示失去输入频率基准后的初始最大频率偏差.

(5)是对一级和二级移动汇接中心等设备设置的时钟要求

10.4.1.3 第二级时钟输出端的相位稳定性

    (1)对时钟进行的不经常的内部操作，应满足以下两点;
    ①在2"UI内的时间，相位变化应蕊1/8111;
    ② 对)2"UI时间，每个2"UI的间隔内的相位变化应蕊1/8UI，并且漂移总量-<1 use

    (2)长期相位变化

    ① 理想工作状态:在输入频率基准无损伤的条件下，对任何)loos的周期内，第二级时钟输出端

的最大相对时间间隔误差(MRTIE)应不超过1 1)s。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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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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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周期(S)

图 2

② 实际工作状态:

③ 保持工作状态:

在理想工作情况下，从钟由于长期相位变化引起的可允许的

  最大相对时间间隔误差(MRTIE)与观察周期的关系

待定 。

在保持(记忆)工作的情况下，时钟的输出在任何S秒周期内的MRTIE不应超过下列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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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S>-100

MRTIE(S)= (as+(1/2)bs2+c) ns
参数a, b, c的取值如表15所示。

                              表15 参数a, b, c的取值

丽一一 一}?4h}}t 一一 二级时钟

            一} 0.5(注1)

b 1.16x 10 5(注2)
5.8x 10 6(注3)

c 1000

注:

(1)相当于初始频率偏差5 x 1010

(2)相当于频率偏移;x109/Rc
(3)相当于频率偏移5 x 10一 10/天

总的规范要求示于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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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 在保持工作情况下，从钟由于长期相位变化引起的可允许的
                        最大相对时间间隔误差(MRTIE)与观察周期的关系

10.4.1.4 第二级时钟的可靠性

    (I)平均故障间隔时间
    对于第二级时钟，每个时钟的平均故障间隔时间:MTBF> 10年

    (2)时钟的备用冗余度

    具有二级时钟的设备应设置两个性能相同的独立的时钟 (主用和备用)，当一个时钟发生故障时，
另一个时钟应能立即正常工作。
10.4.1.5 时钟的可维护性

    时钟应具有频率粗调、微调功能，生产厂家应提供维护方法，应尽可能在现场调节频率。
10.4.2 帧定位设备

    帧定位设备的容量为 256位(125 us)。要求滑动控制滞后应>18ps，则帧定位设备的容量至少为
(256+37)位。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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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3 频率基准的保护倒换
    具有二级时钟的设备应至少具有两条同步链路的输入口，即主用和备用。当失去主用频率基准后，

设备时钟自动转入保持工作状态，如果在24h内不能修复，则以人工方式倒向备用频率基准。倒换过程

中，不应产生滑动。

10.4.4 同步性能的监测、告警和控制
    数字设备与数字链路或信令链路相连，除接受输入的频率基准外，它应发出用于维护的告警和工

作状态的显示，并能接受控制信息，其中大部分功能由同步设备来完成

10.4.4.1 告警

    对下述情况应能从控制中心和本局自动检测并发出告警。

    (1)对任何输入的2048kbiUs数字信号，每24h发生4次滑动，产生一般性告警
    (2)对任何输入的2048kbiUs数字信号，每24h发生滑动次数)255次时，产生严重告警

    (3)二级节点失去输入频率基准IOmin或连续错帧lOmin，产生一般性告警。

    (4)二级节点失去频率基准24h或连续错帧24h，产生严重告警。
    (5)锁相环路频率调节范围的临界告警

    由于时钟晶体的老化而导致固有时钟频率偏离锁相环的控制范围(控制信号超出时钟调节范围的3/4)

时，发出一般性告警。

    (6)时钟本身发生故障，例如恒温槽故障、时钟停止工作等，发出严重告警。

10点4.2 工作状态显示
    为了解同步设备的运行情况，以便正确维护交换设备，应对下列项目进行监测并给出可见的显示

信号

    (1)时钟的工作方式，即快捕、跟踪、保持和自由运行。
    (2)在使用的频率基准

    (3)在使用的时钟。
    (4)上一次频率基准的倒换时间。

    (5)输入频率基准的错帧率(错帧次数/h或min).
    (6)人为强制状态应给予显示。

    (7)相位变化达到或超过限值应计数

10.4.4.3 控制
    (1)在本地或控制中心，可实施下列人工控制功能:
    ①选择时钟的工作状态(快捕、跟踪和保持);

    ② 倒换时钟;

    ③ 倒换频率基准;

    ④ 切断自动倒换

    (2)第二级设备的输入频率基准的功能
    第二级设备应提供人工倒换频率基准的功能。

    (3)同步设备应有自检、诊断和适用于维护的功能。

    (4)对于10.4.4.1  (1). (2)项可根据需求修改软件。

10.5 设备同步链路接口要求
10.5.1 设备输入端允许的输入信号抖动和漂移

    设备输入端允许的正弦信号抖动和信号漂移应符合 GB 7611-87《脉冲编码调制通信系统网路数字

接口参数》中相应的要求

，。.52 传递特性
    设备传递功能规定了设备输出端的信号漂移对于输入端信号漂移的限值，如图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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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 交换机的传递特性

了。.5召 设各输出端的相对时间间隔误差(RTIE)

    当输入端频率基准为无信号抖动、无信号漂移和频率偏离时，设备输出端的相对时间间隔误差符
合图5的要求。

    a.(l0()S)ns+1/SUI S<10

    b.10(X)ns s)10

    其中ul 是单位时间间隔，它是每个脉冲单元(比特)所占用的时间，其值为接口比特率的倒数。对
于2048kbit/s数字信号，IUI=488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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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交换机输出端的峰一峰相对时间间隔误差

11 话务统计与网管要求

11.1 话务统计与测量
1111 一般要求

    (l)系统应具有话务测量与记录的功能。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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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可提前一周预定话务测量项目，应在规定日期及时间自动开始及停止测量，也可取消预定的测
量项目。

    (3)对预先规定的话务测量项目，能每隔5min(5-15nmin可调)测量一次，连续进行24h测量，或1

和每天测量2-3段时间(忙时)，连续多天，天数可由人机命令设置。
    (4)能单独测量一个项目，也可同时测量几个项目。话务测量项目可根据需要组合。这些项目可同

时进行测量，也可顺序进行测量。

    (5)话务数据的输出方式，可在本局输出到磁带上，也可由打印机输出，并能通过数据链路送到操
作维护中心或网管中心。

11.1.2 呼叫次数测量

11.1.2.1 全局各类接续的呼叫次数的统计
    (1)接续类型

    移动一固定的呼叫
    固定一移动的呼叫

    移动一移动的呼叫

    中转呼叫

    国内长途呼叫

    国际长途呼叫

    本地呼叫(本局呼叫、出局本地呼叫、入局本地呼叫)
    漫游呼叫

    非话业务呼叫

    特服业务呼叫

    补充业务呼叫
    短消息业务呼叫

    (2)测试项目

    试呼次数、接通次数、寻呼响应次数、应答次数(分来话应答及转话应答)用户早释、振铃早释、久

叫不应、中继忙(分局间中继忙、至BSS中继忙)、被叫忙等。

11.1.2.2 按目的码呼叫次数统计
    试呼次数、占用次数、接通次数、应答次数、寻呼响应次数、MS去活、中继忙(分局间中继、至BSS

中继忙)、被叫忙等。

    考虑到至同一目的码的中继路群中可能采用凡种信令方式 (中国一号信令、七号信令的 TUP和

ISUP)，交换机应能按不同信令方式的要求分开进行统计。交换机厂家应提供在这方面的能力。

11.1.2.3 按去话电路群呼叫次数统计(包括至BSS中继)
    测试项目同11.1.2.2

11.1.3 话务量统计

11.1.3.1全局各类接续的话务量统计
    (1)接续类型
    同11.1.2.1(1)

    (2)测试项目

    占用话务量、接通话务量、应答话务量

11.1.3.2 按目的码话务量统计

    同时统计的数量至少为400用户

    测试项目同11.1.3.1(2)

11.1.3.3 按去话电路群话务量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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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统计至少为400用户

    测试项目同11.1.3.1(2)

11.1.4 平均占用时间测量

    系统应能测量中继(分局间中继、至BSS中继)、用户呼出和呼入的平均占用时间、以及公用设备平
均占用时间。

11.1.5 话务拥塞统计

    (1)系统应能对所有交换设备、中继线群、信令链路作拥塞统计
    (2)统计项目有拥塞的延续时间和遇忙呼叫的次数。

    (3)通过人一机命令可以预先设定呼损率的阀值，当拥塞超过指定阀值时，系统能自动告警，并将
拥塞的设备群的有关信息输出打印，同时将此信息送至操作维护中心或网管中心。

11.1.6 服务质量的统计

    应具有对系统服务质量直接测量与连续监视的性能。应能对各服务质量指示器预置不同的阀值，
以便在预定时间内，当超越预定的阀值时，系统能送出告警并输出统计结果，同时将此信息送至操作维

护中心或网管中心。

    服务质量统计至少须包括:

    (1)各类呼叫的延迟;

    (2)对各个不同接续阶段的呼叫完成率;
    (3)无线接口、A接口、MAP接口等信令规程错误和各种定时器逾时情况。

11.1.7 移动性能统计

    (1)与切换有关的统计
    系统应能对同一MSCNLR内不同小区间的、同一BSC内不同小区间的、不同BSC内小区间的软/

硬切换、不同MSc内小区间的以及CDMA向模拟系统硬切换尝试、切换成功次数、切换失败原因做
出统计。

    (2)与登记有关的统计
    系统应能对移动台开机登记、关机登记、基于定时器的登记、基于距离的登记、基于区域的登记、

参数变化的登记、受命登记、业务信道的登记和隐含登记的登记尝试、登记失败次数、失败原因、国内
漫游用户登记次数、国际漫游用户登记的次数做出统计。

    (3)与鉴权有关的统计
    系统应能对鉴权尝试次数、鉴权失败次数和失败原因做出统计。

11.1.8 网络状态的监视

    系统应能自动地、即时地监视各种信号设备、交换链路、中继电路、信令链路等的状态，哪些在
处理话务，哪些被阻塞了或正在进行测试。并要求能监视单个电路的利用率，对占用时间特别长或特别

短的或几乎没有话务负荷的电路，要能记录并输出其设备编号口

11.1.9  VLR测试

    系统应能提供VLR下列监测数据:

    登记的用户数

    事务处理的接入次数

    事务处理的排队长度

    事务处理的响应时间、时延分布

    各类登记 (如开机登记、关机登记等)次数
11.1.10  HLR/AC测试

    应能提供HLR/AC下列监测数据:

    注册的用户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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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务处理的接入次数

    事务处理排队长度、响应时间和时延分布

    至HLR/AC信令链路的负荷与状态
    HLR/AC各种定时器的逾时次数，规程差错的比率

    HLR/AC处理器负荷、硬件设备、存储器等的利用情况

11.1.11 定期报告

    各 MSCNLR, HLR/AC的各种业务量和监视的结果，应能定期输出打印报告，报告的内容和周期
应能用人一机命令(或维护人员)选定，定期报告应能每小时一次，连续24h，也能每5min一次，连续4h
以上 。

11.2 网络管理要求

11.2.1 基本配合要求

    (I)每个MSCNLR, HLR/AC应具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用于网络管理的数据接口。接口要求见11.2.3
节 。

    (2)通过网络管理数据接口，各网络单元能接受、执行来自操作维护中心或网管中心的指令，并将
执行结果存储或回报给相应中心。

    (3)各网络单元能对呼叫测试统计结果至少存储24h，对告警信息至少存储72h.

11.2.2 主要网管功能要求
    MSCNLR, HLR/AC网络单元，应能与操作维护中心或网管中心等合作完成对数字蜂窝移动通信

系统和网络的各项管理功能。

11.2.2.1 行政管理

    HLR/AC应能与网管系统配合，完成对用户与用户数据、移动设备数据的登记、修改、查询、生效、
废止等管理功能。MSCNLR应能与计费中心配合完成用户计费管理功能。HLR/AC, MSCNLR应能通

过人一机命令完成对某项业务的开放、停止或恢复等的管理功能。

11.2.2.2 安全管理
    MSCNLR, HLR/AC网络单元应能配合网管系统对用户((IIMSI)及其设备((ESN)的接入安全和业务使

用安全性进行监视、控制和管理。

11.2.2.3 性能管理

    MSc应能支持网管系统所采取的网络性能管理行动(保护性行动与扩一展性行动)，以及路由控制措
施，测试统计并回报其效果。

    MSCNLR, HLR/AC网络单元应支持用户跟踪(IMSI/ESN)操作。

11.2.2.4 维护管理

    MSCNLR, HLR/AC网络单元及其相关的传输链路、信令链路发生严重故障或严重过负荷时，应
能以故障报告形式向操作维护中心或网管中心发送告警信息，当告警原因消除时，亦应有报告。
    各网络单元应能配合操作维护中心或网管中心对故障进行测试诊断与定位，按指令完成软件/硬件

的重新配置。

11.2.2.5 配置管理

    MSCNLR, HLR/AC应能支持网管系统对各网络单元的更新、升级、日期/时间修改等的配置管理，

按指令完成软件/硬件的重新配置。

11.2.3 数据接口

    MSCNLR, HLR/AC网络单元的网络管理数据接口应符合CCITT Rec V24及Rec X.25，执行Q3
接口协议，应允许采用专用数据链路或公用分组交换网传送网管数据。

    如不能提供Q3接口，厂方应提供其网络单元与操作维护中心间接口的详细描述，特别是用于通信
的电接口、协议和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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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操作维护要求

12.1 人一机子系统

12.1.1 人一机语言(MML)

    (I)人一机语言应符合ITU-T建议。
    (2)人一机语言应易于学习和理解，对常用命令应能在无需查阅手册情况下进行输入，命令的内容

及数量应能满足交换子系统局日常操作维护的要求。

    (3)人一机命令应按功能分类，能以菜单的形式进行显示和查阅。
12.1.2 人一机语言的安全检查

    (I)系统应对输入的人一机命令进行严格的语法语义检查，对错误的命令应拒绝执行，并以短语或
代码的形式给出提示。

    (2)能以通行字控制的方式进行人一机命令的权限检查，以防止无权人员使用可能影响整机系统运

行或对通信影响较大的那些命令。

    (3)通行字的修改和分配应仅由掌握最高级通行字的人员进行，通行字不允许在打印机和显示器上
输出显示。

12.1.3 人一机操作记录

    为便于检查，系统应保存全部人一机操作的流水记录，并能通过人一机命令进行查阅和输出打印。

12.1.4 系统应能对某些命令具有存入后定时或延时自动启动的功能。对某些命令(例如测试命令)具有
中止执行的功能，对尚未执行的命令具有修改的功能

12.1.5 所有人一机命令输入后均能在打印机和显示器上输出显示(通行字除外)
12.1.6 输入/输出设备(I/O设备)

    系统至少应能接入下列的输入/输出设备:

    (I)打印终端
    (2)光盘驱动器和磁带机

    (3)操作维护终端

    (4)磁盘(软盘和硬盘)、光盘
    各种输入/输出设备的接口编码格式采用ITU-T建议或其他国际上公认的标准。

12.2  MSCNLR的操作维护要求

12.2.1 概述

    所提供的系统硬件除输入、输出设备外，都应不需要任何预防性的维护，系统应具备各种在线自

动测试和自动诊断功能，同时应具备各种自动测试手段，以便在必要时或定期进行自动测试。只有大容

量局在白天才需要少量维护人员值机。晚上和夜间的维护工作由操作维护中心来控制。在大多数情况下，

维护工作仅限于调换电路板。常规的障碍应由一般维护人员进行处理，重大的系统障碍需由专门知识的

维护人员处理，应配备能在操作维护中心遥控地进行障碍调查的有关设备。

12.2.2 维护测试功能

    交换系统MSCNLR的维护测试功能应力求自动化，绝大部分的维护测试应能通过人一机命令启动
自动进行，系统应提供以下维护测试功能。

12.2.2.1 一般要求

    系统应具有对MSCNLR中各种电路功能进行测试的测试系统，以便在维护中根据需要，随时或定

期进行自动测试。在测试中通过的设备，应能在系统中正常投入使用，经一次或重复测试仍不能通过的

设备或电路应自动闭塞或通过人一机命令闭塞。

    测试系统应包括专用的测试软件模块和必要的硬件测试电路。测试软件只有在需要时才由人一机

命令启动执行，并不得影响交换系统的正常运行。在测试过程中，应能根据需要可用人一机命令停止测
试 。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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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试应有完整的测试记录，并能通过打印机输出测试记录信息。

12.2.2.2 测试功能

    (1)交换网络的自动测试
    系统应具有对交换网络进行自动测试的功能，可对正在使用的网络进行测试，也可对处于备用状

态或脱机状态的网络进行诊断测试，经测试通不过时，对双网结构的系统应能控制自动倒换至无故障的

网络，并打印输出故障信息和发出告警信号。

    (2)信号设备测试
    ① 信号接收器自动测试

    信号接收器测试内容是测试多频记发器信号的接收是否正常口

    ② 信号发生器的测试

    对交换系统中的各种信号发生器，卖方应提供详细的测试方法的说明资料和测试手段，配备必要

的专用测试仪器。

    (3)各种中继电路的自动测试
    对各种出、入中继器，来、去话中继器及其他中继器的功能，系统均应能进行自动测试。测试可

连续进行，也可指定一中继电路进行测试，对未通过功能测试的中继器电路应自动闭塞并输出打印测试

结果。在测试期间，由于电路退出业务导致的告警，应予以避免。当新的呼叫不能在启动例行测试的电

路上建立时，应向远端节点发出信息，己建立的呼叫不应被阻断。

    (4)信令功能的测试
    ① 系统应能按No.7信令方式ITU-T建议的要求检验信令功能的操作是否正常的能力:

    ·Q.707和Q.755: MTP和的测试和维护(自动测试)，今后应提供SCCP和TC的测试和维护。

    ·Q.752: SS7网路的监视与测量

    ·Q.751.1, Q.753和Q.754: OMAP(包括利用MTP路由检验测试(MRV T)进行网络路由数据一致
性的校验)，今后应提供SCCP的路由检验测试 (SRVT) o
    ② 信令缓存器监视

    ③ 规程缺陷监视，例如无线和 A接口的定时器逾时，MAP监视定时器逾时，从远端实体收到过

量的规程差错信息，包括MAP, OMAP, TUP, ISUP等规程。

    (5)组网功能或单元和回声消除器的测试
    (6)用户跟踪测试

    系统应能根据人一机命令，启动对移动用户(IMSI)和移动设备((ESN)的不同内容的跟踪测试，并详
细记录呼叫过程和/或呼叫路径的信息。

12.2.3 障碍检测及处理

12.2.3.1 一般要求

    系统应备有诊断软件和障碍检测硬件，以便自动诊断和检测软件和硬件的障碍，对各种障碍应具

有记录和输出打印的功能。硬件障碍的检测应具有障碍定位的功能，以便维护人员及时准确地处理障碍。

在发生硬件障碍时，应能隔离有障碍的硬件或自动倒换至无障碍的备用硬件，保证系统继续正常运行。

在发生软件故障时，系统应具有一定的自纠能力和自动恢复功能，其中包括再启动和再装入等。

    当发生软件或硬件障碍时，除应能打印输出障碍记录报告外，对于重要故障还应发出可闻、可见

信号，并应立即向本局操作维护中心送出报告。在无人值机时，本局的输出设备可以关闭，但相应的告

警信号仍可送至操作维护中心。

12.2.3.2 障碍的容错性

    当发生软件或硬件障碍时，一般不应产生系统阻断。当发生的障碍将不可避免地导致降低服务等
级和服务质量时，系统应能继续运行。系统中的重要设备应具有备份或 “n+x”的兀余。保证在发生障

碍时能自动脱离并进行倒换或进行系统再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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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对某一硬件障碍应经重复检测后进行确定，以防止偶发性障碍造成系统的再配置或导致服务

质量的下降。

12.2.3.3 硬件障碍的定位

    系统对硬件障碍应具有自动诊断定位的能力。在诊断并识别有障碍的印刷电路板时，应立即打印

输出，一般应在无需查阅手册情况下识别有障碍的印刷电路板。

    硬件障碍的定位精度，对于中继电路及信号设备应能测试定位至每一电路。对于公共控制部件的
电路，如处理机，交换网路，接Q电路，存储器，输入、输出设备，要求70%的故障能定位至 1块板，

90%能定位至2块板，100%能定位至3块板。
    故障部位的显示应能通过打印机输出。如打印显示一块以上的印刷电路板可能发生故障时，应能

显示可能发生故障的电路板的检测顺序，以减少不必要的插拔电路板次数。

12.2.3.4 障碍的恢复
    当发生一般性软件和硬件障碍时，系统应具有自纠能力，例如硬件发生障碍时能立即倒换至无障

碍的电路继续正常运行，软件发生障碍时能进行局部再装入等。当系统发生的全系统中断或电源中断恢

复后，应能迅速地自动再启动运行。卖方应说明系统的恢复和再启动所需的时间。

    (1)再启动

    ① 系统应提供不同等级的人工和自动再启动功能。系统再启动应有记录，并打印输出相关资料。

    ② 当系统产生自动再启动时，应有告警提示。

    (2)再装入
    ① 系统应提供不同等级的人工和自动再装入功能。低等级再装入时，系统中断不超过30s，最高

等级再装入时，系统中断不超过分钟。系统的再装入应有记录，并能打印输出相关资料。
    ② 通过人一机命令进行的不同等级的人工再装入，包括全部或部分软件、数据和参数的再装入

    ③ 在必要时，系统有能力进行适当等级的自动再装入，并有告警提示。当低等级再装入不能解决
问题时，系统应能自动升级再装入。若仍不能正常，则应给出进一步提示告警，维护人员应能通过人一

机命令阻止再装入的自动升级。

12.2.3.5 障碍记录
    系统应将所发生的各种障碍进行及时记录，不允许隐匿故障，每月按障碍种类输出障碍统计表，

也可以用人一机命令索取前一天或前一周的障碍记录。因障碍而闭塞的电路数量超过预定值时也应作记

录并送出警报。障碍记录信息可在本局也可在操作维护中心输出。

12.2.4 系统状态监视

    (1)设备状态监视
    本局或操作维护中心应可随时显示各种设备的状态信息和使用情况，并能打印输出统计信息。这

些信息包括信号设备，公共控制设备以及MSC/YLR至PSTN交换机、其它MSc和BSS的中继电路和

相关信令链路等的空闲、占用、闭塞等不同状态和统计信息。
    对中继电路应设有路由全忙显示，应能实时显示 64个以上主要路由的路由名称、路由序号、总数

量、占用数量、闭塞数量等信息。路由全忙显示信息除可随时通过人一机命令查阅输出打印或显示器显

示外，还可通过接口送到集中的全忙显示牌。

    (2)本局服务观察性能
    系统应提供的本局服务观察性能应至少能同时观察 40个用户的呼入和呼出，也能观察本局的出、

入中继线、无线信道。服务观察的内容有:接续过程中的各种时长、被叫号码、接不通的原因等，观察

的结果应能打印输出。

12.2.5 系统实时控制
    (1)设备闭塞
    系统应能通过人一机接口命令对中继线、信号设备和公共控制设备等进行闭塞和闭塞解除。对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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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继和来话电路闭塞时，应能向上一级发送闭塞信号，以防止被占用。

    设备被闭塞后，应能通过人一机命令在打印机和显示器上输出打印和显示。某一设备被闭塞时，

受其控制的所有附属设备亦能自动闭塞，而其上级公共控制设备应能与其断开。

    (2)接续的保持
    应能通过人一机命令使系统保持指定的接续。

    (3)专用通路的选择
    应能通过人一机命令指定网络中的某一通路建立接续。

    (4)清除虚假占用
    系统应能在夜间通过人机命令统计长时间占用的链路和中继线，能打印出相应的主、被叫号码，

确认其长时间未进行通话后，应将其强迫释放，并修改该设备的状态。

    (5)话务/信令负荷超载控制
    系统应有动态话务/信令负荷超载控制功能，以确保系统在超载时能维持最大的呼叫处理能力。

    超载时可以自动地或通过人一机命令划分几个等级减轻处理机的负荷，在任何情况下不应由于不

正常的话务造成全系统中断。

    卖方应提供每一类型处理机超载控制方式的说明和 BHCA的计算方法、超载的检测方法、处理机

超载保护方式、超载检测恢复周期等。

    (6)业务实时控制
    应能通过人一机命令对某项业务的开放、停止、恢复等进行控制。

    (7)网管控制
    MSC/VLR应能执行网管中心下达的网管控制指令。

12.2.6 软、硬件更新

    系统设计应方便其软硬件的更新。

    (1)在更新过程中，应最大限度地降低中断业务的时间。卖方应提供具体的更新方法及相应的业务
中断时间口

    (2)所有更新的或修改过的软硬件应与原有的其它软硬件相兼容。
    (3)在软件更新之前，对命令、数据或输出格式的修改应事先书面提出修改内容并征得买方的同意。

    (4)新软件引入后，根据需要，旧软件应能被重新装入，并能够重新产生原有的局数据或其它数据。
可以允许的数据丢失仅限于新软件引入至恢复旧软件期间产生的数据。

    (5)更新的软、硬件只有通过测试后方可投入运行。
12.2.7 局数据的修改

    (1)设备开通使用后，凡是可能需要修改或补充的局数据，如路由、话费费率等，均能通过人一机
命令进行修改或补充。在修改或补充局数据时，应不影响交换系统的正常运行。

    (2)新的局数据输入后，老的局数据应能予以保留。新数据只有在输入及测试完成后才能投入运行。
当新数据使用后不满意时，系统应具有恢复老数据运行的功能。在确认新数据使用稳定后，老数据才可

以清除。

    (3)系统应能通过人一机命令经打印机或/和显示器输出所需查阅的局数据，也可转储于外存。

    (4)系统应具有将内存中的程序或数据输出至外存储器的功能，当系统中断或在必要时能再装入内
存投入使用。

    (5)当需要大量输入数据时，交换系统应提供快速准确的输入手段口
    (6)输入和输出局数据应能在本局也能在操作维护中心进行。

12.2.8 告警要求

    (1)告警分类及告警信号
    ① 告警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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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换局的告警应按照障碍的严重程度进行分类，一般至少应分为两大类，即紧急告警和非紧急告
警。

    告警系统中，除交换设备本身外，还包括其它告警，例如电力室设备告警、空调设备告警、外线
电缆障碍告警、无人值守局开门告警等。

    ② 告警信号

    告警信号应具备可闻和可视信号。以不同响铃方式和不同灯色表示严重程度。

    交换局中对某些非紧急告警或一般提示性的技术信号告警，可以只设灯信号而不同时出现可闻信
号

    (2)告警设备
    交换局中应设有专用的告警控制电路设备。系统中各级设备发出的告警信号均集中于告警控制电

路，以便送出不同级别和不同层次的告警信号。
    ① 告警的层次

    交换局的告警层次应分为机架(柜)告警，列架告警和总告警3部分。告警信号应逐级重复，即列/架
告警重复机架(柜)告警信号，总告警重复列架告警信号。

    对于规模较小的交换局，因设备数量较少，允许只设机架(柜)告警和总告警两种。
    在多层建筑的交换局中，可视和可闻总告警应接入不同楼层。紧急告警信号应能送至集中的告警

中心或操作维护中心。

    ② 告警设备

    告警系统的设备一般包括告警控制电路、机架(柜)告警信号灯、列/架告警灯盘、总告警信号盘，其
中警铃只设于总告警信号盘内，各机架(柜)告警信号灯种类可根据需要设置。

    (3)告警处理

    ① 维护人员处理障碍时，应能切断可闻告警信号，但可视信号要在障碍被消除后才能消失。对无

人值守的交换局告警指示应予停用。

    ② 在告警发生后，系统应能通过人一机接口给出告警提示信息，并可根据维护人员要求进一步提
供告警详细信息。例如，故障产生的起止时间，告警类别及故障的详细原因，以及用于排除故障的文件

手册名称、页号等。

12.2.9 专用测试设备和维护备件

    (1)专用测试设备及仪器
    用于交换系统的专用测试设备或仪器以及特殊工具，卖方必须配套提供，并需详细说明这些配套

的专用设备的性能，测试所能达到的水平，应用范围及使用操作说明。卖方应提供专用测试设备及仪器

的清单。

    (2)维护各件

    卖方应提供系统维护中需要的主要或专用的维护备件清单、参考价格等，供买方订购。
12.3  HLR/AC操作维护要求
12.3.， 一般要求

    HLRIAC的操作维护功能特性应符合CDMA系统技术规范各相关部分的规定以及下述要求。
12.3.2 测试与诊断功能
12.3.2.1 一般要求

    HLR/AC应提供测试和诊断的手段和功能，用来进行故障检测和定位。厂家应给出其细节，至少应
包括:

    (1)采集扰动统计值，以便确定告警门限;
    (2)当扰动发生时，具有打印输出诊断信息的能力;
    (3)硬件的例行测试和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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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人工闭塞用于测试的路由和装置;

    (5)检查和改变存储器内容的能力。
12.3.2.2 性能管理

    (L)当HLR/AC与操作维护中心间的链路中断时，HLR/AC至少应能存储24h以上的测量结果。

    (2)性能测量项目最低要求
    ①信令统计:MAP统计，7号信令MTP, SCCP, TUP, ISUP测量等。

    ②信令功能:监视定时器逾时，TCAP定时器异常逾时等。

    ③ 规程差错数量(按每一规程分别统计)。
    ④ 数据库监视:数据接入率、排队长度、事务处理到达率、事务处理响应率等
    (3)用户相关事件监视

    ① HLRIAC应提供对用户相关事件和呼叫数据的监视能力

    ② HLR/AC应有足够的存储空间和存储介质，能有效防止内存溢出和系统再启动，并设定告警门
限，以便及时把数据转存或送往操作维护中心。

    (4)资源使用情况测量
    HLR/AC应能测量和记录系统中各种资源的使用情况，并能设置告警门限。
    ① 处理机负荷

    ② 硬件装置

    ③ 每个信令终端上的信令负荷

    ④ 存储器使用情况

    ⑤ 业务一按每个路由同时测量(包括内部的/软件的)
    ⑥ 事务处理统计内容至少有:
        鉴权尝试

        鉴权失败

        登记尝试

        登记失败

        登记成功率

        业务激活/变更请求

        业务激活j变更请求失败

12.3.3 告警要求
    (1)当出现能引起操作上的扰动，或需要人工干预，或性能超出预定操作门限时，应当产生告警指

示。子系统内的全部实体，亦应能以告警的形式指出某些差错条件。

    (2)应能对告警依其影响严重程度进行分类，一般应分为紧急告警、延迟告警和告警指示信息
    (3)系统应各有外部告警接口。

    (4)系统应对当前告警分类列表。通过人一机接口可以检查告警表、指定/修改告警严重程度、设置
/清除告警条件，以及规定外部告警信号的含义。

    (5)对应产生的告警消息，首先应提示操作人员注意已发生异常事件，然后再提供充分的用于故障
定位和诊断的信息，指导操作人员查找、排除故障

    (6)发生告警后还应通知操作维护中心的操作人员注意。其方式有:
      声音告警(可由操作人员关闭或经人一机接口控制)

      可视告警(告警灯，可经人一机接口控制)
      打印出告警源及其严重程度

      向操作维护中心发送告警消息(告警报告)
    (7)如有不足以引起告警的扰动出现，例如在内部网络业务或信令链路上，系统应能把它作为一个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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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加以记录，并进行周期性转储，以供网络管理系统做进一步分析。

    (8)为防止告警消息丢失，HLR/AC应具有存储告警事件数据72h以上的能力。

12.3.4 安全要求

    (1) HLR/AC关键硬件的配置，应全部为双备份，或有适当冗余，系统应能自动控制倒换。卖方应

给出备份和冗余的利用策略细节。

    (2) HLR/AC应对人一机接口指令有适当的接入控制能力，限制无权接入和错误接入，保障数据的

安全性和完整性。厂家应提供接入控制的细节。

    (3)有关HLR/AC的各种操作维护功能，均不得危及保存在其内的和正在往来传送的信息的安全性

和完整性。厂家应说明其保障安全的具体措施。

    (4)为保证安全传送某些保密信息，例如ESN. IMSI等，HLR/AC应提供传输加密设施。

13 硬件要求

13.1 硬件系统基本要求
13.1.1 硬件应采用模块化结构，便于容量扩充和引入新的硬件模块容纳新业务和新技术

13.1.2 提供的设备应全部采用经过老化测试和严格筛选的优质元器件。硬件的组装过程应有严格的质

量控制，确保长期使用的高稳定性和高可靠性。

13.1.3 系统构成应具有冗余和容错等安全措施。

13.2 交换网络的要求
13.2.1 交换网络应为模块化结构，以便于扩充。
13.2.2 交换网络应具有半水久连接性能，连接及释放可通过人一机命令执行。
13.2.3 交换网络应为双网结构，如为单网结构，则应有一定的安全措施，以保证网络的可靠性。

13.2.4 应具有网络故障和硬件故障告警功能、具有导通核对性能以及环路测试等测试性能。

13.2.5 交换网络的每条出入线应能承受的平均话务量为0.8ErL，呼损在规定范围内。

13.3 数字中继

13.3.1 数字中继应采用30/32路，2048kbit / s A律13折线编码的PCM一次群，其规范应符合GB 7611-

87《脉冲编码调制通信系统网路数字接日参数》第3节。

13.3.2 具有帧失步、复帧失步(本局或它局)等故障告警信号，并能将这些告警信号插入到TSO中，送入
网络以便通知处理机控制系统。

13.3.3 应有出中继、入中继及中继环路测试功能。

13.3.4 应具有可接入监视、测试所用的数字仪表的一次群或高次群接口。
13.3.5 数字中继应适应采用No.7信号工作，也应适应采用数字型线路信号工作。

13.4 处理机的要求

13.4.1 处理机系统(集中控制、分级控制或分散式控制)均要有冗余度，遇处理机、软硬件故障时，具
有倒机、分级再启动及系统再生成等性能，以保证其安全可靠。

13.4.2 处理机系统应具有故障脱机自动诊断功能

13.4.3 处理机系统应具有软、硬件故障告警信号。
13.4.4 处理机系统的处理能力应满足买方要求。卖方应说明达到所要求处理能力时处理机的占用率及

过负荷控制措施。

13石 输入、输出设备的基本要求
13.5.1 人机命令尽可能采用菜单方式，用作人一机命令输入的设备应具有冗余度。

13.5.2 应提供用于存储程序、局数据、移动用户数据以及各类话务统计数据的外存设备。计费信息的
存储设备应单独设置，以便话费分拣。以上外存设备均应有备份。

13.5.3 应提供打印机。用于打印故障信息、话务统计信息及输入的人一机命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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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4 显示器。各类告警信号除由打印机打印外，还应在显示屏上显示，且能用不同彩色显示出各类

故障的严重程度。

14 软件要求

14.1 基本要求

14.1.1 要求软件采用分层的模块化结构，模块之间的通信应按规定接口进行。任何一层的任何一个模
块的维护和更新以及新模块的追加都不应影响其它模块。

14.1.2 局数据和用户数据与处理程序应有相对的独立性。局数据和用户数据的任何变更都不应引起运

行版本程序的变更。处理程序应与任何局数据和用户数据相适应。
14.1.3 软件应有容错能力，一般小的软件故障不应引起各类严重的系统再启动。

14.1.4 软件设计应有防护性能，某一软件模块内的软件错误应限制在本模块内，而不应造成其它软件
模块的错误。

14.1.5 应具有软件运行故障的监视功能。一旦软件出现死循环等重大故障，应能自动再启动，并作出
即时故障报告信息。

14.1.6 在未达到设备的终局容量时，增加或减少用户或交换设备时，只需使用一般的人一机命令变更
用户数据或局数据即可，不应影响正常通信。

14.1.7 不同生产厂家生产的同种型号的交换设备，应采用同一种软件版本。同一种型号交换设备不同

时间的软件版本应能兼容。

14.2 软件功能要求
14.2.1 要求有完善的实时操作系统。

14.2.2 要求有完善的各类常规呼叫的接续处理功能。要求可以与电话交换网中使用的各类信号系统的

设备相配合的处理功能

14.2.3 要求具有完善的计费处理功能及费率变更控制功能。要求具有与计费处理中心相配合的功能。(详
见“计费要求”一章)
14么4 要求具有网管子系统及处理相应业务的功能。要求具有路由变更控制功能和出入局话务量控制

功能。

14.2.5 要求具有完善的系统结构控制功能，可以灵活地组合交换子系统中完好的设备，构成运行系统。

14.2.6 要求具有对各种硬件设备测试的功能。

14.2.7 要求具有对软件、硬件运行故障的监视功能。有完善的故障告警及障碍后处理功能。要求具有
与集中维护管理中心相配合的控制功能。

14.2.8 要求具有完善的、方便的人一机通信控制功能。

14.2.9 要求具有完善的维护管理功能，具有局数据和用户数据的维护管理、话务观察管理、软件维护

管理、设备维护管理及计费管理等功能。

14.2.10 要求具有故障诊断和故障定位功能

14.3 软件语言的要求

14.3.1 机器所用的高级语言应尽量采用ITU-T推荐的CHILL, SDL, MML分别作为编程语言、功能描

述语言和人一机通信语言。

    若未采用上述ITU-T推荐的标准语言，则所采用的高级语言应基于英文，且应易读，使用方便，
并说明其与标准语言的区别。

14.3.2 要求对所使用的语言提供语言规范及其说明资料。
14.4 软件维护管理功能要求

14.4.1 要求具有在不中断处理呼叫接续的情况下，完成程序打补丁的功能
14.4.2 要求对于全部局数据和用户数据都可以在不影响呼叫接续处理的情况下，用人一机通信方式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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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下述操作:

    (1)数据查询
    (2)数据修改变更

    (3)数据追加

    (4)由软盘或其它媒介进行批量数据的引入运行
    (5)原运行数据的暂存、重新运行，使用删除

14.4.3 若对修改后软件不满意或将修改后软件引入系统后，对系统有副作用或发现新版本有问题，应

能方便而迅速地(在lmin内)恢复到原来的程序。

14.4.4 故障诊断软件的诊断精度
    要求故障诊断软件能对硬件故障进行诊断和定位，故障诊断定位后应能显示或打印，报告故障设

备的物理位置等有关信息。

    对硬件故障诊断定位的精度要求如下:

    (1)用户电路(若装有用户子系统的话)，中继电路应可定位至每一电路。
    (2)对于各公共部件电路，如处理机、交换网络、接口电路、存储器、输入/输出设备等的硬件故

障应能达到:70%的故障能自动定位至1块板，90%能自动定位至2块板，100%能自动定位至3块板。

15 机械结构与工艺要求

15.1 基本要求

    设备的总体机械结构应充分考虑安装、维护的方便和扩充容量或调整设备数量的灵活性，实现硬

件模块化。应具有足够的机械强度和刚度，设备的安装固定方式应具有防振抗震能力，应保证设各经过
常规的运输、储存和安装后，不产生破损、变形

    厂方应提供设备的机械结构、品种规格及安装规程等方面的详细说明。

15.2 机架要求
15.2.1 设备在预防意外撞击部位、可接触至布线的部位和危险电压的部位，均必须提供罩盖，对高压
等危险部位应有特殊标志。

15.2.2 每列机架走道边上，及每一个机架在前方或背面必须有清楚的标志

15.2.3 插入模块应有导向装置
15.2.4 厂方应提供为安装该系统所必需的铁架、支撑件、电缆支架、电缆走道、底座、底盘及全部连
接件、紧固件和维护设备所需的梯子。

15.3 接插件、端子板
15.3.1 接插件必须接触完全可靠，结构坚实，借助手或简单工具易于插入或拔出，并有定位和锁定装

置。

15.3.2 厂方应提供除总配线架以外的必需的端子板、连接条等。
15.4 布线及连接电缆
15.4.1 机架之间、机架内各机框之间应采用接插件实现电连接。连接电缆的接插件应符合本规范书

15.3.1条的要求。
15.4.2 线缆在机架内排放的位置应设计合理，不得妨碍或影响日常维护、测试工作的进行

15.4.3 设备内的所有焊点不得有虚焊、假焊、漏焊和混线。厂方应保证不使用具有腐蚀性的助焊剂。
15.4.4 厂方应提供与设备有关的全部布线及局内电缆，电缆两端应有编号标志。应提供布线及连接电

缆的详细说明及有关的规范。

15.5 机械加工工艺

15.5.1 零部件的形状尺寸、表面光洁度等技术参数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规定。

15.5.2 活动部分(如:门及指示、控制面板等)应动作灵活、位置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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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表面涂复处理

15.6.1 设备的表面涂复，应满足安装地区的环境和气候对防腐、防蛀的要求。

15.6.2 所有喷漆(塑)零件的表面应光滑平整、色泽一致，不允许有划痕、斑疵、流挂、脱落和破损。
电镀零件的表面应有金属光泽，不允许有裂纹、锈点、毛刺和缺陷。

15.6.3 机架(盘)、机台的外观应色彩协调，色调柔和，色泽一致。

15.7 印刷电路板

15.7.1 所有印刷电路板，均应有防霉喷涂层，如采用深色覆盖涂层，需要在涂层外加〔因青楚的电路连

接线条。

15.7.2 印刷电路板上的接插件必须满足本规范书16.3.1条的要求，并应有印刷电路板插错保护功能。
15.7.3 印刷板板面应平整，其翘曲的程度应以不影响印刷插件的顺利插拔或不造成插拔困难为限

15.7.4 每一印刷电路板均应标出名称或代号。安装在印刷板上的部(器)件，应有明显的与图纸一致的

标志。其标志应方便维护人员查看并应将所有部(器)件列表说明
15.7.5 各种印刷电路板均不允许有飞线。

15.7.6 印刷电路板上应有插拔及锁定位置。
15.7.7 同一品种的印刷电路板应具有完全的互换性。

15.8 机架电源

15.8.1应有交、直流配电和控制机架(盘、柜)，其中应有分路保险器及可视、可闻告警装置。
15.8.2 设备所需的直流变换电源，应由厂方提供，其稳定性、可靠性和主要技术参数应满足整机正常

上作。相同品种规格的直流变换电源应具有完全的互换性。其结构万式、固定方式应充分考虑更换方便，

宜于散热，并且有良好的电磁兼容性。

15.8.3 机架地线种类应包括:基础电源地、工作地、保护地

15.9 机台

    各种机台的造型设计和人工操作部位的布局，均应符合人类工程学原理。台面板上各种标志应清

楚醒目，各种符号的含义应准确。

    应有测量台测试所使用的测试塞孔、测试塞绳、联络电路等附件。各种机台应配有必要的专用工具

15.10 可闻噪声及震动
    厂方应对所提供设备在忙时所产生的噪声及震动作出说明，以便于设备的使用维护部门采取相应

的措施。

15.11 冷却、通风

    设备的冷却一般应采用自然通风散热方式。厂方应对设备的散热要求提出详细说明

16 过压保护

    数字中断接u应满足ITU-T建议G.703的附录B关于过压保护的规定

16.1 对于同轴线对接u

    使用图6所示的最大幅度为u的雷电脉冲发生器，产生 1.2/50 p s的10个标准的雷电脉冲((5个负

脉冲和 5个正脉冲)，以差模电压方式加到数字中继接口的输入和输出端，接日应能承受这一测试而不

受损伤。注

图6 用于差模电压测试的1.2/50p:脉冲发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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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对于对称线对接口

16.2.1 使用图6所示的最大幅度为U的雷电脉冲发生器，产生1.2/50 u s的10个标准的雷电脉冲(5个负脉
冲和5个正脉冲)，以差模电压方式加到数字中继接口的输入和输出端，接口应能承受这一测试而不受损

伤。注

16.2.2 使用图7所示的最大幅度为U的雷电脉冲发生器，产生1.2/50 u s的10个标准的雷电脉冲((5个负脉

冲和5个正脉冲)，以共模电压方式加到数字中继接口的输入和输出端，接口应能承受这一测试而不受损
伤。注

    注:过压保护测试必须小心进行。首先要检查被测接口是否有过压保护设计，保护装置是否正确接入:其次检查测

试装置(仪表)是否合乎规定。

50Q

U{ ‘”F
  C工eswewe—

        图 7

下 76Q甲。“’”丫 O

用于共模电压测催的‘2/5011s脉冲发生器

17 环境要求

17.1 机房温、湿度要求

    程控交换子系统应在以下温湿度条件下正常工作，见表160

                              表16机房温、湿度条件要求

    }设备及机房名称 } 温度‘℃) } 相对湿度(%)③

长期工作条件
      ①

短期工作条件

      ②
长期工作条件 }短期工作条件

程控交换机及外围设备 } 15-30 0^45 40- 65 20- 90

交换机正常工作环境下，温、湿度的测量点指在地板以上2m和在设备前0.4m处测量的数值(机

架前后没有保护板时测量)。为保证交换机能正常工作，机房设计时要求按严格的温、湿度条
件进行。其测量点位置与上述略有不同，即在地板以上 1.5m和在设备前方0.4m处测量的数值。

短期工作条件是指连续不超过48h和每年累计不超过 15天

对于相对湿度较低的环境(特别是20%以下)，应采用抗静电地面

注
①

②

③

17.2 交换子系统的防尘要求
    交换子系统应能满足下述清洁度的机房正常工作:

    ① 直径>Sum灰尘的浓度蕊3 X 104粒/m.

    ② 灰尘粒子为非导电、导磁性和非腐蚀性的。

17.3 防电磁干扰要求*
    注:*防电磁干扰要求也可按欧洲标准执行

17.3.1 交换子系统产生电磁干扰应满足以下要求。

    (1)由交换子系统发射出的无线电电磁干扰要求应符合表17规定。
    (2)由交换子系统进入到交流馈线的干扰要求应满足表18规定
    (3)由交换子系统进入到直流馈线和信号线上的干扰要求应符合表19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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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7 交换子系统发射出的无线电电磁十扰应符合的要求

频率MHz 电磁强度dB PVfm

0.01-0.024 148.6-601ogd

0.024^0.8 116.2-601ogd-201ogf

0.8- 1.594 118.2-601ogd

1.59--47.7 126.2-601ogd-401ogf

47.7 -88 59.1-201ogd

88-216 63石-201ogd

216- 10000 66.6-201ogd

注 :

1  d为测试天线与靠近被测物间水平距离

  单位为米(m), d限于30m内

2  f为频率，以MHz为单位

3  dB [IV表示微伏(IN)为参考单元的分贝数

表 18 由交换子系统进入到交流馈线的干扰应符合的要求

频率MHz 最大线路电流dB PA

0.000061- 0.001 1-201ogf--84.4

0.001- 0.01 (124.4-I)logf+348.8-2I

0.1--0.8 -21.051ogf+57.9

0名一 100 60

注

1 f为频率，其单位为MHz

2 I为接入到交流电D处的输入线路电流电平

3 dB PA为以微安(uA)为参考单元的分贝数

表 19 由交换子系统进入到直流馈线和信号线上的一「扰应符合的要求

频率 MHz 最大导线电流dB uA

0.01- 0.8 -21.OSlogf+57.9

0.8-100 60

注:

1 f为频率，其单位为MHz

2  dB PA为以微安(uA)为参考单元的分贝数

17.3.2 交换子 系统抗 电磁干扰的能力

    (1)交换子系统在受到0.01~  l 0000MHz频率范围内电场强度为140dB P V/m的外界电磁干扰时，

交换子系统本身应不出现故障和性能的下降
    (2)在交流、直流电源线对和信号线受到表20所示(频率范围为。t01一]OOMHZ)的外界电磁干忧电

流时，交换子系统应不出现故障和性能的下降



YDfI’ 1048一 2000

表20 外界电磁干扰电流

频率MHz 最大导线电流dB叭

0刀1~0名 一1.05logf+ 67月

0.8~ 100 70

注 :

If为频率，其单位为MHz。
ZdB“A为以微安(“A)为参考单元的分贝数

18 电源与接地

18.1交换子系统直流电源电压要求

    移动交换子系统应在下述电源性能范围内正常工作，见表21。

                                      表21 电源性能

霜一一一巡哩址一 交换机用的直流电源(Dc)

标称值(V) }一 一8
电压波动范围(V) }一 一。一_57

杂

音

电

压

0一300Hz }一 簇loomv峰一峰值
300一3400Hz }一 书 蕊Zmv 杂音计衡重杂音
3.4一150曰2 }一 单频蕊smv有效值，宽带城loomv有效值
150一20OkHz }一 单频续3mv有效 宽带

200一sookHz }�� ��一单テ频�((Zmv 有效一} 15ok一3oMHz
500k~3OMHz 单频蕊lmV有效 } ‘30mv 有效值

1氏2 接地要求
1氏2.1 新建局应采用最佳接地方案。若为扩建局，考虑到局所场地的实际情况，再增加接地装置往往
有一定的困难，故应尽可能与现有设备合用现有的接地装置。

la2.2 接地电阻

    各机房的工作地、保护地、建筑防雷接地应采用联合接地，接地电阻应蕊I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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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A

(提示的附录)
  验收测试

A1 出厂测试

A1.1 设备出厂前应进行整机的系统测试(包括软件、硬件及附属设备)。出厂测试的设备应是买方实际
购买的设备。

A1.2 买方认为有必要时，可派人员参加出厂测试，出厂系统测试的规模应以能独立工作的整机系统为
单位。包括:

    (1)处理机或中央处理机、中继电路、交换网络、接口电路、信号音设备、输入/输出设备等构成的

一个整机系统。

    (2)对设备数量较大的机架可抽样部分机架进行联通测试。抽样数应大于被抽样设备数量的20%,
但每个品种不得少于3个机架。

A1.3测试前卖方向买方提供出厂系统测试的详细计划(包括测试项目、测试方法、指标及相关规程)。
AlA 出厂测试后，应由卖方整理提出表明测试结果的出厂系统测试记录，送交买方审定同意后，设备

方能出厂。

A2 交货日程安排

    卖方提交一份有关交付每批安装的设备材料、工具、软件包和技术文件的日程安排，该安排需经

买方同意方可执行。

A3 安装及系统测试

    安装及系统测试在卖方人员指导下按卖方所提供的设计进行，安装系统测试由卖方负责，买方派

人员配合。卖方要编排计划进度表定期(每星期至少一次)向买方报告进展情况及遇到的问题与解决问题
的措施。

    安装时，卖方应提供技术资料、安装规程等。系统测试时，卖方应提供系统测试详细内容、测试

方法、必要仪器及测试指标等

    卖方经仔细严格的系统测试后，认为稳定性可达到移交要求时，则由卖方将测试记录及最新版软

件移交给买方。其流程如图8所示。

A4 移交测试

    卖方应拟定一个移交测试计划和技术内容，提供给买方作参考，买方可作必要的修改。

    卖方应提供必要的移交测试专用仪器。

    移交测试要求所有设备均投入使用。

    移交测试时间为一个月左右，可根据具体情况延长或缩短。

A4.1 移交测试基本要求

    移交测试应包括下列内容。

    (1)障碍测试:大话务量模拟测试，采用模拟呼叫器和人工拨号相结合，并要做综合拨号测试
    (2)性能测试:基本功能、补充业务、维护管理、计费、局间配合、例行测试等。

    (3)各类处理机能力，过负荷保护测试。
    (4)模拟故障，自动诊断。
    (5)交换子系统接通率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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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传输指标测试。
    (7)信号配合测试。
    (8)环境及抗干扰测试。

    (9)同步时钟性能测试。
    (10)各类人机命令的测试。

    (11)各项配套设备的测试，如电力室和总配线架室内设备的测试。

    (12)点收文件资料，备件检查，仪表、设备数量清点。
    (13)工艺检查

    (14)可靠性验证。
A4.2 移交测试不合格
    移交测试中产生问题，卖方应及时解决。当主要指标及性能达不到规范书规定时，买方可将整个

系统退交卖方，除由卖方再作系统测试外，按合同有关条款处理，直到卖方认为有条件通过移交测试。

A5 割接开通

    移交测试通过后，即开始割接准备工作

理上亦做好必要的准备

    割接步骤由双方协作编写。

    Wl1接山买方作总指挥，卖方作技术辅助，

A6 试运转验收测试

准备上作包括用户数据全部输入、测试内外线，维护管

交换孚系统本身产生的问题由卖万负责解决。

    用户开放使用的实际质量是检验交换子系统最直接的标志。因此，在开通试运转 3-5个月中产生

的再启动次数、软硬件故障、各种功能在实际使用中的效果等均作为验收测试的内容。此外，在实际使
用时还应增加人工的模拟测试项目，其内容为:

    (1)障碍率测试;

    (2)各项性能和功能测试;
    (3)增加模拟话务，观察系统在满负荷时的可靠性和各种功能，处理机处理能力的验证;

    (4)维护功能测试，如例行测试、话务统计、服务观察、控制台及申告台等的测试;
    (5)传输指标测试;

    (6)人一机命令功能写
    (7)修补软件数量检查、修改印刷板跳线检查;

    (8)其他。
    试运转验收不合格，由双方商定重新试运转时限，并重新进行试运转验收测试。试运转验收基本

合格，但还遗留一些问题，视其处理情况，并核查全部合同，以确定是否最终验收。

A7 验收测试的内容与指标要求

    厂家应提供对 MSC. HLR, VLR, AC等交换子系统验收测试文件，经买方审定后，作为验收的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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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安装、移交和测试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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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B

          (提示的附录)
技术文件、培训、售后服务及技术支援

日1 技术文件

B1.1基本要求

B1.1.1 卖方应能提供交换子系统的全套技术文件。技术文件应包括计划文件、系统文件、硬件设备技

术文件、软件系统技术文件、安装和测试文件、维护和操作文件及与交换子系统有关的买方认为必要的

其他技术文件。文件要求用英文或中文或双方商定的文字书写。

B1.1.2 卖方应提供一份包括全套技术文件在内的文件清单，所有文件均应有简洁明了的名称和编号。
各种文件的文字说明应通俗易懂，所有图纸的图幅及图形符号等均应规范化。

B1.1.3 所有提供的技术文件的内容必须与所提供的设各相一致。在双方商定的某一时期内由于软硬件
的修改而导致文件的任何修改，卖方均应提供6份修改更正或补充的印刷文件及1份CD-ROM，其内容应

包括:

      (1)修改的内容:
      (2)修改理由;

      (3)设备可能受到的影响。

    软件每作一次修改，都应将该段程序老版本及新版本的软件清单、流程图及说明交于买方，并说

明原因。

B1.1.4 在设备交货前8星期，卖方应免费提供6套(或双方商定的数量)印刷本文件及一份CD-ROM主
版本的资料。

B1.1.5 买方有权复制卖方提供的资料作为设各的维护管理使用。

B1.2 技术文件标准

    所有提供的技术文件最好按照文件的技术说明要求用CD-ROM作主版本。
    若有些技术文件不能提供CD-ROM作主版本 (如软表等)，卖方应说明除CD-ROM 以外其他技术

文件的形式，以及将用何种形式提供这些技术文件及其数量。

B1.3 技术文件的主要内容要求
日1.3.1 计划文件

    计划文件内容应包括:

    (1)计划手册;
    (2)工程计算设计手册;
      (3)应用工程手册;

      (4)话务工程设计手册;

      (5)设备和技术规范;

    (6)预算价格;
    (7)设备更新布局;
    (8)其他。

日1.3.2 系统文件

    系统文件的内容一般应包括:

    (1)交换子系统的适用性及其容量;
    (2)交换子系统各功能实体的系统、子系统、外围设备等相关设备的说明和规程;

      (3)主要业务性能和呼叫处理功能;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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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所采用的编号及信号方式、网同步方式;
      (5)中继方式;

      (6)软件系统和硬件系统:
      (7)对外接口和局间配合性能;

      (8)计费性能:
      (9)维护测试功能和过负荷控制功能;

      (10)主要技术指标和传输指标;
      (11)电源品种要求及耗电量;

      (12)环境要求及机房条件;
    (13)机架或机柜及机台等的结构形式;
      (14)其他。

B1.3.3 硬件设备技术文件

      (1)各部份硬件电路的技术说明和使用说明，其内容包括:电路的主要功能、电路构成、电路原

理说明、电路动作流程、本电路与其他电路接口说明及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2)电路原理图;

      (3)印刷电路板图;

      (4)元部件明细表:
      (5)各种机架、机柜及机台设备的位置图、台面布置图及相应的使用操作说明资料。

B1.3.4 软件系统技术文件

    软件系统技术文件应包括:

      (1)软件系统总体结构;

      (2)软件系统/子系统技术说明;
    (3)软件模块化程度和模块之间通信方式的技术说明;
    (4)软件流程图和状态迁移图:

    (5)高级语言、汇编语言、机器码清单及其说明:

    (6)汇编编译程序和其他应用/支持软件的详细说明;
      (7)程序员手册和人一机语言规范;
      (8)局数据和用户数据的说明;

      (9)软件测试和验收说明:

    (10)对系统产生的各类统计文件 (如:计费信息、话务统计、障碍记录等信息)的格式以及所
用代码的详细说明。

B1.3.5 安装设计和测试文件

    安装设计和测试文件应包括:

      (1)安装手册;

    (2)各机架机台名称代号，各机架机台所装设备清单及其位置图，设备材料清单及价格:
    (3)电缆布线连接端子板图;

    (4)馈电线和地线连接图、接地要求;

      (5)安装工艺说明及相关图纸:

    (6)安装件名称、品种及配套说明:
    (7)机房设备平面布置图;

      (8)测试计划和测试规程;

    (9)测试方法说明:
      (10)调测验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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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3.6 维护 和操作文件

    维护和操作文件应包括:

    (1)操作维护手册;
    (2)人一机命令手册;

    (3)故障报告和故障诊断手册;
    (4)维护测试要求和规程;

    (5)话务测量说明;
    (6)局数据和用户数据编辑及修改说明:
    (7)备品、备件、维护工具、测试仪表清单及其使用说明:

    (8)其他与维护有关的技术文件

B2 培让}!

B2.1 培训的目的及要求

    为了保证卖方所提供的设备能良好运行，必须培训一批质量合格的维护人员、A级工程技术人员(包
括能培训新工作人员的教师)和少量高级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

日2.1.1 维护人员经培训后应能熟练地掌握包括人一机通信在内的软件及硬件维护工作，并能及时排除
大部分的设备故障。

82.1.2 A级工程技术人员经培训应能担任班长工榨，指导维护工作人员进行日常维护运行工作 能熟
练地排除设备故障，熟练地管理设备，并能阅读软件清单，分析软件故障等工作。

B2.1.3 高级工程技术人员培训后，除熟悉相关的数字交换子系统、数字传输系统的操作维护管理系统
的基本原理与总体概念外，还应掌握交换子系统内部及外部的接口标准，不同制式设备间信号接口关系，
具备组织管理网络和扩建网络的能力。

B2.1.4 管理人员 (领导人员)负责全面的技术管理工作。
B2.2 培训方式

B2.2.1 国内培ail

    国内培训包括只在国内培训和派往国外培训前先在国内预培训。卖方应提供预培训的详细计划 (包

括人数、时间、课程、入学要求等)及培训所需的教材和教师讲解说明。教材和讲解说明要求用英文(或

其他经双方商定的文字)编写
    预培训在国内进行，地点及开课日期等由双方商定。

B2.2.2 国外培训或培训中心培训

    为得到进一步培训及维护操作的实践经验，由买方选派一批人员送往厂方培训中心进行培训。人

数由双方商定。卖方负责提供详细培训计划及课程内容。有关国外培训计划具体执行方法另行商定
日2.2.3 现场培训

    为使维护人员能独立进行设备的安装、测试、运营、维护及元部件的修理等，要求卖方负责对维

护人员进行现场培训。
    现场培训可在安装调测阶段及移交后进行。

    对于服务观察员、话务观察员等也要卖方负责现场培训工作。
B2.3 培vi}教材

日2.3.， 培训用教材应包括相关设备的安装调测和维护技术。
B2.3.2 培训用教材应提供最新的并和供给的设备相一致，保证每学员一整套。

B2.3.3 卖方应提供培训人员实习所需的设备、工具、测试仪表及器材等。

B2.3.4 培训课程的细则和详细计划、人数等由双方协商解决。
日2.3.5 培训内容应包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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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为维护及安装工作所必需的全部工作文件的讲解;

      (2)设备的安装和测试:

      (3)局数据和用户数据的装入和变换;

      (4)设备的操作和维护;

      (5)印刷电路板和其他设备的修理;
      (6)设备的结构及与工程计划有关的知识;

    如为便于将来对在用设备进行调度和再安排所需知识等。

    (7)对系统及子系统的了解掌握;

      (8)对高级语言及汇编语言阅读:
      (9)对硬件电路及软件主要程序的理解。

B2.4 培训中心

      (若不建立培训中心，可不列此节。)

    若买方希望建立自己的培训中心，卖方应帮助建立并提供支援关于培训中心的规模及培训内容，

卖方提出建议后，双方协商决定。其初步目标为培训维护及L程工作人员。

B2.4.1 卖方提供教师的培训，具体的计划与内容由双方另行协商。在买方的教师还未能独立工作前，

卖方应提供教师支援。
B2.4.2 卖方应提供培训中心所需的设备、上具、测试仪及器材等，并于培训开始前 一个月装置妥当

日2.4.3 培训中心所需教材，包括教师所用讲解说明，至少在培训开始前3个月交给买方的培训部门。

B2.4.4 培训中心所需的辅助教具，如电影胶卷、软片、幻灯片、透明投影薄膜、图表、磁带、复印机

等应在买方指定的日期内移交给买方培训部门。由卖方提供给教师用的资料、辅助教具等不得迟于培训

后1个月移交给买方培训部门。

B2.4.5 卖方应提供培训中心所用设备的操作、维护、修理等人员的培训。

B2.4.6 恋方应提供关于 各项培训蒂用 的计算 方法 。

B3 售后服务及技术支援

B3.1 修理服务及维护备件
B3.1.1 卖方所提供的设备在安装期、试运转期及最终验收后的保修期内，由于设备在系统设计、设备

制造上等技术和质量问题而产生故障影响设备正常运转，以及买方无法处理的主要问题，卖方均应免费

提供修理服务，及时解决设备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和设备的修理问题。
B11.2 在设备保修期满后，卖方仍应提供对任何再出现障碍的设备进行修理
B3.1.3 卖方应按买方要求及时提供维护中所需的各种修理用零配件和备件。

B3.1.4 维修中心

    维修中心为任选项日，根据双方协商，卖方可在买方有条件的地方设立维修中心。

      (l)卖方应提出设立区域维修中心的建议和实施办法等详细情况，经双方协商后，在条件较好的

地方设立维修中心。

      (2)卖方应负责对维修中心人员进行技术和管理方面的培训。维修中心所需的各种专用测试设备

和修理工具、零配件以及各种技术文件等应由卖方提供，费用可由双方商定
      (3)维修中心应能修理绝大部分印制电路板障碍和解决设各中大部分的障碍问题，扩充和修改局

数据和用户数据等。维修中心无法修理的印制电路板或设备及在维修时发生困难的设备仍应山厂力负责

修理

B3.2 技术指导及技术支援
B3.2.1 卖方提供可能提供的技术指肆及技术支援的范围和程度，包括可提供的系统支援设备的详情，

如能否提供用于网络规划的计算机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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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3.2.2 网络规划及 设计工作技术支拨

      (1)在引进设备时，卖方应说明提供计算机辅助规划及设计工作的可能，尤其是在业务预测、网
络规划、交换设备及中继线计算、局所规划等方面的计算机辅助设计程序。

      (2)在引进设备时，卖方所提供的计算机程序在网络规划方面希望能完成下列任务:
    a.交换局的局址选择;

    b.中继网络最优化;
    c.话务矩阵的计算;

    d.其他各种方案的选择等。

      (3)当买方对卖方提供的设备需要扩充、调整时，卖方应帮助准备预算、规范书、设备数量及工

程有关事项。如:

    a.新安装与将扩建的交换子系统的安排;

    b.中继分配的详细说明;
    c.设备连接的说明;

    d.局数据及用户数据的编辑;
    e.软件的修改等。

    其目的为使交换子系统的安装/扩建能顺利进行。该支援应除需要购买设备的费用外，不增加工
程/服务费用。

    买方打算逐步掌握初装、扩建和调整工程的独立设计能力，当需要时卖方需派人员指导和帮助。
日3.2.3 安装技术指导

    如前面附录 B所述，卖方需提供安装、硬件系统及软件系统调测的技术，提供安装、调测的有关

设备，并在本期工程内提供安装调测的技术指导。

B3.2.4 系统硬件及软件的局部修改
      (D 设备在安装期与运营期内，任何因系统设计、系统制造、程序汇编、安装工程等缺陷而发生

的设备修改和软件更换，卖方应免费提供并负责修改工作。
    (2)买方需改进所供系统的执行情况和可靠性时，卖方应免费提供软件与硬件的修改。

      (3)对系统硬件及软件的任何修改，卖方应提供全部所需部件、零件、特殊工具和设备。

    (4)所供系统，在今后利用新技术从硬件或软件方面有任何性能或功能的改进以及产品革新，卖

方需免费书面通知买方其改进的详细情况，并提供以优惠价格为基础的修改报价，以便买方选择。

B3.2.5 维护技术支援所提供的设备在运营期内发生任何主要问题(或操作问题或系统全阻)，卖方应免
费及时提供所需的技术与其他支援。


